
河南省农产品生产记录管理办法(修订)

第一章 总  则

第一条 为规范农业生产过程,加强农产品生产记录管理,促

进农业标准化生产,建立健全农产品可追溯制度,依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》《河南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

质量安全法>办法》规定,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农产品,是指来源于种植业、畜牧业和渔

业等的初级产品,即在农业活动中获得的植物、动物、微生物及其

产品。

第三条 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应依法建立农产品生产记录。绿

色食品、有机农产品、地理标志农产品、名特优新农产品和农业标

准化生产示范基地必须建立生产记录。

第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本行

政区域内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农产品生产记录的监督管理工作。乡

镇人民政府应协助上级主管部门做好本行政区域内农业生产经营

主体农产品生产记录的监督管理工作。

第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把落实

生产记录制度作为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的重要考核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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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对在农产

品生产记录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,以适当形式予以

鼓励。

第七条 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应对其生产记录的内容及真实性

负责。

第二章 农产品生产记录的内容和要求

第八条 农产品生产记录必须包括以下内容:农业投入品的

名称、来源、有效成分及含量、用法、用量和使用、停用日期,动物疫

病、植物病虫草害的发生和防治情况,农产品收获、屠宰或捕捞的

日期,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、销售,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日期及方

式等情况。

第九条 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应如实准确、及时、清晰、完整记

录各环节生产过程,形成完整的质量安全追溯链条。禁止伪造、变

造农产品生产记录。

第十条 农产品生产记录应具体到基本生产单元,由实际操

作责任人记录并签名。

第十一条 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应使用统一的农产品生产记录

格式记录,便于对接质量安全追溯系统。

第十二条 推动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建立并使用农产品生产记

录电子档案,在产品上市销售之前上传标准化生产记录到河南省

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平台,方便社会公众和消费者查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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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推动各地利用现有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平台

或其他农业大数据应用平台,为不同类型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科

学、便捷使用农产品生产记录提供便利化服务。对暂时不具备农

产品生产记录电子化应用条件的区域或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,由

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按照河南省农产品生产

记录统一格式和内容(见附件),印制农产品生产记录本并免费发

放。

第三章 农产品生产记录的整理和保管

第十四条 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应建立生产记录档案及配套管

理制度,指定专人负责分发、整理和保管农产品生产记录。

第十五条 生产记录人员在每个生产周期结束后,要及时将

生产记录交给档案管理人员统一编号整理归档。

档案管理人员将生产记录按产品类别建立目录、分类整理、汇

总、归档,并妥善保管,以便查找。

第十六条 农产品生产记录应至少保存二年。

第四章 监督管理

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要充分

发挥基层农技推广人员的作用,加强对农产品生产者的培训指导,

建立相应配套制度,促进农产品生产记录的建立、规范和完善。乡

镇人民政府农业农村相关工作机构参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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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按照属

地管理原则对农产品生产记录进行监督检查。

第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

业农村主管部门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》第六十

九条的规定处理、处罚:农产品生产企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农业社

会化服务组织未依照本法规定建立、保存农产品生产记录,或者伪

造、变造农产品生产记录的,责令限期改正;逾期不改正的,处二千

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。除上述处罚外,应以适当方式予以通报,

纳入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管理,属于绿色食品、有机农产品、地理

标志农产品、名特优新农产品和农业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的,根据

情况由认证单位责令限期整改或撤销其认证。

第五章 附  则

第二十条 本办法中农产品基本生产单元指在农业生产过程

中,位于同一地理位置,有相对固定的生产操作人员和责任人,生

产同一品种、采用统一生产管理模式的基本生产单位。

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指农产品生产企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农业

社会化服务组织等。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河南省农业农村厅负责解释和修改。

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原《河南省农产品

生产记录管理办法》(豫农质监〔2017〕44号)同时废止。

附件:1.生产记录印制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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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河南省种植业产品生产记录

3.河南省食用菌产品生产记录

4.河南省畜禽养殖场生产记录

5.河南省畜禽屠宰厂(场)生产记录

6.河南省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厂生产记录

7.河南省生鲜乳生产/收购记录

8.河南省水产养殖场生产记录

9.河南省限用(部分范围禁止使用)农药经营门店销货

台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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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生产记录印制说明

一、附件2《河南省种植业产品生产记录》包括5种表格。

二、附件3《河南省食用菌产品生产记录》包括7种表格。

三、附件4《河南省畜禽养殖场生产记录》包括12种养殖记录

和散养畜禽防疫记录。

四、附件5《河南省屠宰厂(场)生产记录》包括11种表格。

五、附件6《河南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厂生产记录》包括4种表

格。

六、附件7《河南省生鲜乳生产/收购记录》包括7种表格。

七、附件2~附件7的表格可以根据生产经营主体的种养殖规

模和实际使用情况,将每一种表格独立印制成册(规模以上生产经

营主体,封面为带各自表格名称的分封面)或印制为表格的记录综

合本(规模以下生产经营主体,封面为不带表格名称的总封面)。

八、附件2《河南省种植业产品生产记录》的每一种表格在印

制时,需将警示、科学安全使用农药要求、常用农药使用安全间隔

期目录、科学安全施用肥料要求印在封面之后,表格之前。

九、附件8《河南省水产养殖场生产记录》包括8种表格,印制

为表格的记录综合本。

十、附件9《河南省限用(部分范围禁止使用)农药经营门店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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货台账》独立印制成册后与进货台账共同使用,《 县(市/区)

植保处方笺》单独印制成可复写的活册,一式2-3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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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  示

不按规定使用剧毒、高毒农药会构成违法犯罪。

生产、销售假冒伪劣种子、农药、肥料等农业投入品就是违法

犯罪。

一、国家禁止使用农药名录(2023版)(52种)

六六六、滴滴涕、毒杀芬、二溴氯丙烷、杀虫脒、二溴乙烷、除草

醚、艾氏剂、狄氏剂、汞制剂、砷类、铅类、敌枯双、氟乙酰胺、甘氟、

毒鼠强、氟乙酸钠、毒鼠硅、甲胺磷、对硫磷、甲基对硫磷、久效磷、

磷胺、苯线磷、地虫硫磷、甲基硫环磷、磷化钙、磷化镁、磷化锌、硫

线磷、蝇毒磷、治螟磷、特丁硫磷、氯磺隆、胺苯磺隆、甲磺隆、福美

胂、福美甲胂、三氯杀螨醇、林丹、硫丹、氟虫胺、杀扑磷、百草枯、灭

蚁灵、氯丹、2,4-滴丁酯、甲拌磷、甲基异柳磷、水胺硫磷、灭线磷、

溴甲烷

溴甲烷:仅可用于“检疫熏蒸处理”。

甲拌磷、甲基异柳磷、水胺硫磷、灭线磷:自2024年9月1日

起禁止销售和使用。

二、国家限制使用农药名录(2023版)(16种)

氧乐果、灭多威、涕灭威、克百威、内吸磷、硫环磷、氯唑磷、乙

酰甲胺磷、丁硫克百威、乐果、毒死蜱、三唑磷、丁酰肼(比久)、氰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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菊酯、氟虫腈、氟苯虫酰胺

更多信息请扫描右方二维码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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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学安全使用农药要求

一、科学使用农药

购买和使用农药时,要仔细阅读标签和说明书,做到:

1.对症用药。在充分了解农药性能和使用方法的基础上,根

据防治病虫害种类,选择使用合适的农药,对症防治。

2.适时施药。在预测预报的基础上,准确把握病虫发生发展

的动态,掌握防治病虫的关键时期,适时施药防治。

3.合理施药。严格按照批准登记的作物、防治对象、施药剂

量、使用方法、使用次数和安全间隔期,合理使用农药。

4.轮换用药。经常轮换使用几种不同类型的农药,防止害虫

或病菌产生抗药性。

5.混用农药。合理地混用农药,一次施药防治多种病虫害,

节省劳力,降低防治成本。

二、安全使用农药

1.树立标志牌。施过农药的地块要树立标志牌,在一定的时

间内不应进行农事操作、放牧、割草、采挖。

2.注意个人防护。在配制和使用农药过程中,要穿防护衣裤

和防护鞋、帽子、防毒口罩和防护手套等,防止农药中毒。施药结

束后,要用肥皂清洗后,更换干净衣物,并将施药时穿戴的衣裤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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帽清洗干净。

3.安全施药。使用农药时要注意风力、风向及天气的变化,

应在无雨和3级风以下的天气施药。高温季节中午不能施药,要

在上午9点前和下午4点后进行。

4.妥善处置废液和包装物。施药残余的药液及洗涤施药器

具的污水切勿倒入河塘,防止污染水源。废弃药液、剩余农药和农

药包装物要妥善处理,不可随便丢弃或挪作他用,防止污染环境。

5.中毒急救。在施药过程中不慎接触皮肤或溅入眼睛,应用

大量清水冲洗至少15分钟。如中毒,应立即携带农药标签将病人

送医院对症治疗。

三、种植有机农产品、绿色食品对农药的要求

1.有机农产品。不使用化学合成的农药,植物生长调节剂和

除草剂。病虫草害防治应从农业生态系统出发,创造不利于病虫

草害孳生和有利于天敌繁衍的环境条件,保持农业生态系统的平

衡和生物多样性。应优先采用农业措施,通过选用抗病抗虫品种、

非化学药剂种子处理、培育壮苗、加强栽培管理、机械或人工除草、

耕翻晒垡、清洁田园、轮作倒茬、间作套种、灯光、色彩诱杀害虫等

一系列措施防治病虫草害。当以上措施不能有效控制病虫草害

时,可使用GB/T
 

19630-2019中表A.2所列出的植物和动物来

源,矿物来源,微生物来源等的植物保护产品。

2.绿色食品。以保持和优化农业生态系统为基础,优先采用

农业措施,尽量利用物理和生物措施防治病虫草害。必要时合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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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“绿色食品生产允许使用的农药和其他植保产品清单”中列出

的农药。所选用的农药产品应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,并获得国家

农药登记许可。应选择对主要防治对象有效的低风险农药品种,

提倡兼治和不同作用机理农药交替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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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用农药使用安全间隔期目录

  一、杀虫剂

农药名称 含量及剂型 适用作物
每季作物最多
使用次数(次)

安全间隔期
(天)

阿维菌素 1.8%乳油
蔬菜 1 7
果树 2 14

啶虫脒 20%乳油
蔬菜 3 2
果树 1 14

丁硫克百威
20%乳油

粮食 1 30
果树 2 15

35%种衣剂 粮食 1 -
定虫隆 5%乳油 蔬菜 3 7
毒死蜱 48%乳油 果树 1 28
杀螺胺 70%可湿性粉剂 粮食 2 52

高效氟氯氰菊酯 2.5%乳油 蔬菜 2 7
氟氯氰菊酯 5.7%乳油 蔬菜 2 7

高效氯氰菊酯 10%乳油 蔬菜 3 3

氯氟氰菊酯 2.5%乳油

油料 2 30
蔬菜 3 7
果树 2 21

氯氰菊酯
10%乳油

蔬菜 2 5
果树 3 7

25%乳油 蔬菜 3 3

顺式氯氰菊酯 10%乳油
蔬菜 2 3
果树 3 7

溴氰菊酯 2.5%乳油

蔬菜 3 2
油料 2 7
果树 3 28

除虫脲 25%可湿性粉剂
蔬菜 3 7
果树 3 28

氟虫脲 5%乳油 果树 2 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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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药名称 含量及剂型 适用作物
每季作物最多
使用次数(次)

安全间隔期
(天)

吡虫啉 20%浓可溶剂
粮食

蔬菜
2 7

四聚乙醛 6%颗粒剂
粮食

蔬菜
2

70
7

抗蚜威 5%可湿性粉剂
油料

蔬菜
3

10
11

毒死蜱+
氯氰菊酯

52.25%乳油
(毒死蜱47.5%+
氯氰菊酯4.75%)

果树 2 14

  二、杀菌剂

农药名称 含量及剂型 适用作物
每季最多

使用次数(次)
安全间隔期

(天)

百菌清

45%烟剂 蔬菜 4 3

75%可湿性粉剂
油料 3 14
蔬菜 3 7

40%胶悬剂 油料 3 30

氢氧化铜 77%可湿性粉剂
蔬菜 3 3
果树 5 30

烯唑醇 12.5%可湿性粉剂
粮食 1 -
果树 3 21

噁霉灵 30%水剂 粮食 3 -

稻瘟灵 40%乳油
(或可湿性粉剂) 粮食 2 28

春雷霉素 2%水剂 粮食 3 21

代森锰锌

80%可湿性粉剂

42%干悬浮剂

75%干悬浮剂

43%悬浮剂

蔬菜

果树

果树

果树

果树

3

15
21
7
21
35

咪鲜胺

45%乳油 果树 1 7
25%乳油 粮食 1 -
45%水乳剂 果树 1 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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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药名称 含量及剂型 适用作物
每季最多

使用次数(次)
安全间隔期

(天)

腐霉利 50%可湿性粉剂

蔬菜 3 1
果树 2 14
油料 2 25

丙环唑 25%乳油 果树 2 42

甲基硫菌灵
70%可湿性粉剂

50%悬浮剂
粮食 3 30

三环唑 75%可湿性粉剂 粮食 2 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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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学安全施用肥料要求

根据土壤供肥能力、农作物需肥规律、农作物生产类别,合理

选择肥料品种、施肥时期、施用量、施肥方式与方法。

一、测土配方施肥

根据作物需肥规律,土壤供肥特性及肥料效应确定肥料的施

用数量、施肥时期及施肥方法等。或按照当地农业部门推荐的测

土配方施肥技术进行施肥。

二、肥料品种选择

一是应选择手续合法的商店或企业厂家购买,并索取购销凭

证。二是合理选用有机肥、有机无机复混肥料、缓释肥料、大量元

素水溶肥料、中量元素水溶肥料、微量元素水溶肥料、含氨基酸水

溶肥料、含腐植酸水溶肥料等新型肥料,进一步培肥土壤,提高肥

料利用率,实现减量增效。三是根据农作物生产类别合理选用肥

料品种。四是畜禽粪便作为肥料使用,应进行无害化处理,且充分

腐熟并杀灭病原菌、虫卵和杂草种子。

有机农产品。不使用化学合成的肥料,以农家肥和通过有机

认证的有机肥为主,辅以矿物肥料和微生物肥料,可以适当种植绿

肥作物培肥土壤。不应在叶菜类、块茎类和块根类植物上施用人

粪尿,在其他植物上需要使用时,应进行充分腐熟和无害化处理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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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不得与植物食用部分接触。

绿色食品。肥料种类的选取应以农家肥料、有机肥料、微生物

肥料为主,化学肥料为辅。在保障植物营养有效供给的基础上减

少化肥用量,无机氮素用量不得高于当季作物需求量的四分之一

(需去除土壤提供的养分)。不使用添加有稀土元素的肥料,不使

用成分不明确、含有安全隐患成分的肥料,不使用未经发酵腐熟的

人畜粪尿。

三、施肥方式选择

合理选用沟施、穴施、冲施、叶面喷施等高效的施肥方式,畜禽

液体粪肥选用漫灌、喷灌、滴灌等使用方式。提倡化肥、畜禽固粪

深施,推广水肥一体化施肥技术等。

四、肥料安全施用

1.安全施肥。合理制定施肥总量、限量,充分发挥土壤的增

产潜力,避免过量施肥造成面源污染。禁止和限制使用由城市生

活垃圾、污泥、城乡工业废渣以及未经无公害化处理的有机肥、畜

禽粪污和其他不符合相应标准的肥料。

2.科学配伍。肥料间酸性化肥不可与碱性肥料混用。药肥

间需根据肥料和农药理化性状参照产品使用说明科学配伍,现用

现配,节省劳力,降低用工成本。

3.个人防护。肥料本身一般无毒无害,但与农药配伍施用,

要做好个人防护,防止中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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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
业

投
入

品
采

购
记

录

采
购

日
期

通
用
名
称

主
要

成
分

各
成
分

含
量
( %

)
登
记
( 许

可
)

证
号

包
装

规
格

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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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
产
单
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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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
产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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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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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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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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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

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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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
: 1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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善
保

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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买
发

票
( 单

据
),

以
便

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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;  
 
2.

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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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 种

子
等

可
分

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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;

3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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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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含

量
应

填
写

配
合

式
, 如
: N
-
P
-
K
;  
4.

数
量

单
位

可
自

选
克
、 千

克
、 袋
、 箱

等
并

注
明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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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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田
间

作
业

记
录

地
块

编
号
:  
 
 
 
 
 
 
 
 

地
块

面
积
:  
 
 
 
 
 
 
 

作
物

种
类
:  
 
 
 
 
 
 
 
 

品
种
:  
 
 
 
 

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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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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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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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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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
收
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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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
地

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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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

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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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 施

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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称
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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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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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
含
量

用
量

施
用

方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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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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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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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
、 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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疏
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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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
、

人
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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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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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

( 千
克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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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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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

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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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
种

填
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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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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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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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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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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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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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 旋

耕
等
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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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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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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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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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
写

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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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 N
-
P
-
K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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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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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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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
菌

 
 
 
 

生
产

产
能

( 吨
):

 
 
 
 

标
准

: □
绿

色
 
□

有
机
 
□

地
理

标
志
 
□

名
特

优
新
 
□

其
他

 
 
 
 

单
位
/
部

门
负

责
人

:
电

话
:

 
 
 
 

使
用

日
期

:
年

月
日

至
年

月
日

河
南
省
农
业
农
村
厅
 
编
制

—63—



食
用

菌
菌

袋
生

产
作

业
记

录

生
产

棚
编

号
:  
 
 
 
 
 
 
 
 
 

生
产

菌
料
( 吨
):
 
 
 
 
 
 
 
 
 
 

食
用

菌
种

类
( 品

种
):

 
 
农
事

 
 
操
作

日
期
 
 

菌
袋
灭

菌
方
式

接
种
消

毒
方
式

接
种

日
期

添
加
剂
、 消

毒
剂

通
用
名
称

有
效
成
分

及
含
量

用
量

施
用

方
法

作
用

农
药
安
全

间
隔
期
( 天

)

满
袋

日
期

菌
袋
重

( 千
克
)

作
业
人

注
: 1.

食
用

菌
菌

袋
生

产
种

类
, 如

香
菇
、 平

菇
、 木

耳
等
;  
2.

本
表

生
产

棚
、 分

品
种

填
写
;

3.
施

用
方

法
按

包
装

标
识

说
明

结
合

实
际

填
写
;

4.
用

量
: 克
、 千

克
、 毫

升
/
亩

或
稀

释
倍

数
。

—73—



河
南

省
食

用
菌

产
品

生
产

记
录

( 地
面

生
产

作
业

)

 
 
 
 

生
产

单
位

( 个
人

):

 
 
 
 

生
产

地
点

:
市

县
乡

村

 
 
 
 

作
物

种
类

: □
食

用
菌

 
 
 
 

生
产

产
能

( 吨
):

 
 
 
 

标
准

: □
绿

色
 
□

有
机
 
□

地
理

标
志
 
□

名
特

优
新
 
□

其
他

 
 
 
 

单
位
/
部

门
负

责
人

:
电

话
:

 
 
 
 

使
用

日
期

:
年

月
日

至
年

月
日

河
南
省
农
业
农
村
厅
 
编
制

—83—



食
用

菌
地

面
生

产
作

业
记

录

地
块
( 生

产
棚
) 编

号
:  
 
 
 
 
 
 
 
 
 

生
产

菌
料
( 吨
):
 
 
 
 
 
 
 
 
 
 

食
用

菌
种

类
( 品

种
):

 
 
农
事

 
 
操
作

日
期
 
 

大
棚
地

面
清
理

方
式

播
种

日
期

出
菇

日
期

杀
菌
剂
、 添

加
剂

通
用
名
称

有
效
成
分

及
含
量

用
量

施
用

方
法

防
治

对
象

农
药
安
全

间
隔
期
( 天

)

采
收

日
期

采
收
量

( 千
克
)

作
业
人

注
: 1.

食
用

菌
地

面
生

产
种

类
, 如

羊
肚

菌
、 鸡

腿
菇

等
;  
2.

本
表

分
地

块
( 生

产
棚
)、

分
品

种
填

写
;

3.
施

用
方

法
按

包
装

标
识

说
明

结
合

实
际

填
写
;

4.
用

量
: 克
、 千

克
、 毫

升
/
亩

或
稀

释
倍

数
;

5.
清

理
方

式
主

要
有

杀
虫
、 杀

菌
、 熏

蒸
等
。

—93—



河
南

省
食

用
菌

产
品

生
产

记
录

( 产
品

质
量

安
全

检
测

)

 
 
 
 

生
产

单
位

( 个
人

):

 
 
 
 

生
产

地
点

:
市

县
乡

村

 
 
 
 

作
物

种
类

: □
食

用
菌

 
 
 
 

生
产

产
能

( 吨
):

 
 
 
 

标
准

: □
绿

色
 
□

有
机
 
□

地
理

标
志
 
□

名
特

优
新
 
□

其
他

 
 
 
 

单
位
/
部

门
负

责
人

:
电

话
:

 
 
 
 

使
用

日
期

:
年

月
日

至
年

月
日

河
南
省
农
业
农
村
厅
 
编
制

—04—



食
用

菌
产

品
质

量
安

全
检

测
记

录

检
测

日
期

产
品

名
称

地
块
( 生

产
棚
) 号

收
获

日
期

样
品

编
号

样
品
数
量

( 克
)

样
品
代
表
的
产

品
数
量
( 千

克
)

检
测
项
目

重
金
属

农
药
残
留

判
定

依
据

是
否
合
格

( 合
格

打
√

不
合

格
打
×

)

委
托
检
测
单
位

或
自
检
检
测
员

注
: 检

测
记

录
包

括
自

检
和

委
托

检
测
, 委

托
检

测
的

要
填

委
托

检
测

单
位

名
称
。

—14—



河
南

省
食

用
菌

产
品

生
产

记
录

( 产
品

销
售

)

 
 
 
 

生
产

单
位

( 个
人

):

 
 
 
 

生
产

地
点

:
市

县
乡

村

 
 
 
 

作
物

种
类

: □
食

用
菌

 
 
 
 

生
产

产
能

( 吨
):

 
 
 
 

标
准

: □
绿

色
 
□

有
机
 
□

地
理

标
志
 
□

名
特

优
新
 
□

其
他

 
 
 
 

单
位
/
部

门
负

责
人

:
电

话
:

 
 
 
 

使
用

日
期

:
年

月
日

至
年

月
日

河
南
省
农
业
农
村
厅
 
编
制

—24—



食
用

菌
产

品
销

售
记

录

销
售

日
期

产
品
名
称

( 产
品
等
级
)

收
获

日
期

生
产

棚
号

数
量

( 千
克
)

对
应
检
测

样
品
编
号

食
用
农
产
品

合
格
证
编
号

销
售
去
向

( 市
场
、 单

位
或

个
人
名
称
)

购
买
方
联
系
人

及
电
话

经
手
人

注
: 分

等
分

级
销

售
的

食
用

菌
产

品
要

有
产

品
等

级
; 产

品
销

售
要

有
自

检
或

委
托

检
测

记
录
, 主

动
出

具
食

用
农

产
品

承
诺

达
标

合
格

证
。

—34—



附
件
4

河
南

省
畜

禽
养

殖
场

生
产

记
录

 
 
 
 

养
殖

场
名

称
:

 
 
 
 

养
殖

场
地

址
:

 
 
 
 

畜
禽

养
殖

场
代

码
:

 
 
 
 

畜
禽

种
类

:

 
 
 
 

单
位
/
部

门
负

责
人

:
电

话
:

 
 
 
 

使
用

日
期

:
年

月
日

至
年

月
日

河
南
省
农
业
农
村
厅
 
编
制

—44—



河
南

省
畜

禽
养

殖
场

生
产

记
录

( 畜
禽

变
动

)

 
 
 
 

养
殖

场
名

称
:

 
 
 
 

养
殖

场
地

址
:

 
 
 
 

畜
禽

养
殖

场
代

码
:

 
 
 
 

畜
禽

种
类

:

 
 
 
 

单
位
/
部

门
负

责
人

:
电

话
:

 
 
 
 

使
用

日
期

:
年

月
日

至
年

月
日

河
南
省
农
业
农
村
厅
 
编
制

—54—



畜
禽

变
动

记
录

日
 
期

圈
舍

类
别

最
初
存
栏
数

变
动
情
况
( 头

、 只
)

出
生

转
入

引
进

转
出

销
售

死
淘

最
终
存
栏
数

经
办
人

签
字

备
 
注

—64—



畜
禽

变
动

记
录

填
表

说
明

1.
日

期
: 指

圈
舍

畜
禽

变
动

日
期

。

2.
圈

舍
类

别
: 按

畜
禽

饲
养

阶
段

的
圈

舍
填

写
, 例

如
生

猪
, 分

后
备

猪
舍

、 空
怀

猪
舍

、 妊
娠

猪
舍

、 产

房
、 种

猪
舍

、 保
育

舍
、 育

肥
舍

。
同

一
饲

养
阶

段
的

多
个

畜
禽

舍
中

间
加

数
字

区
别

( 如
育

肥
1

舍
, 育

肥
2

舍
);

一
个

舍
内

分
圈

的
, 舍

后
面

加
圈

号
( 如

育
肥
1

舍
2

号
圈

),
其

他
畜

禽
圈

舍
类

别
编

制
可

类
推

。
不

分
圈

舍
的

此
栏

不
填

。

3.
变

动
情

况
( 数

量
):

填
写

出
生

、 转
入

、 引
进

、 转
出

、 销
售

、 死
淘

的
数

量
。

引
进

包
括

引
种

、 引
进

商
品

畜
禽

, 需
要

在
备

注
栏

注
明

动
物

检
疫

合
格

证
明

编
号

( 将
检

疫
证

明
复

印
件

粘
贴

在
记

录
背

面
)。

如

引
进

的
是

种
畜

禽
需

要
将

引
进

种
畜

禽
合

格
证

、 系
谱

复
印

件
粘

贴
在

记
录

背
面

( 从
国

外
引

种
还

需
要

将

国
家

审
批

复
印

件
黏

贴
在

背
面

)。
淘

汰
时

, 需
要

在
备

注
栏

注
明

淘
汰

的
原

因
。

4.
最

初
存

栏
数

: 指
变

动
前

相
应

圈
舍

畜
禽

存
栏

数
。

5.
最

终
存

栏
数

: 指
变

动
后

相
应

圈
舍

畜
禽

存
栏

数
。

—74—



河
南

省
畜

禽
养

殖
场

生
产

记
录

( 饲
料

和
饲

料
添

加
剂

购
进

)

 
 
 
 

养
殖

场
名

称
:

 
 
 
 

养
殖

场
地

址
:

 
 
 
 

畜
禽

养
殖

场
代

码
:

 
 
 
 

畜
禽

种
类

:

 
 
 
 

单
位
/
部

门
负

责
人

:
电

话
:

 
 
 
 

使
用

日
期

:
年

月
日

至
年

月
日

河
南
省
农
业
农
村
厅
 
编
制

—84—



饲
料

和
饲

料
添

加
剂

购
进

记
录

购
进
日
期

产
品
名
称

生
产
厂
家

批
准
文
号
或

生
产
许
可
证
号

生
产
日
期

饲
料
中
含
药
物
添
加
剂

的
名
称
及
含
量

单
位

数
量

购
货
地
点

购
货
人

—94—



饲
料

和
饲

料
添

加
剂

购
进

记
录

填
表

说
明

本
表

记
录

应
包

括
购

进
的

饲
料

、 饲
料

添
加

剂
, 不

包
括

药
物

饲
料

添
加

剂
。

1.
购

进
日

期
: 指

购
进

饲
料

和
饲

料
添

加
剂

的
入

库
日

期
。

2.
产

品
名

称
: 指

购
进

的
饲

料
( 包

括
单

一
饲

料
、 配

合
饲

料
、 浓

缩
饲

料
、 精

料
补

充
料

、 添
加

剂
预

混

合
饲

料
) 和

饲
料

添
加

剂
名

称
。

3.
生

产
厂

家
: 指

生
产

饲
料

和
饲

料
添

加
剂

的
厂

家
。

如
是

原
粮

型
的

单
一

饲
料

记
供

应
商

即
可

。

4.
批

准
文

号
或

生
产

许
可

证
号

: 指
省

级
饲

料
主

管
部

门
颁

发
的

产
品

批
准

文
号

或
饲

料
生

产
企

业

生
产

许
可

证
号

。
饲

料
添

加
剂

填
批

准
文

号
; 配

合
饲

料
、 浓

缩
饲

料
、 精

料
补

充
料

填
饲

料
生

产
企

业
生

产

许
可

证
号

。
未

规
定

有
批

准
文

号
或

生
产

许
可

证
的

单
一

饲
料

此
处

不
填

。

5.
生

产
日

期
: 指

饲
料

厂
家

生
产

该
产

品
的

日
期

。
未

规
定

有
批

准
文

号
或

生
产

许
可

证
的

单
一

饲

料
此

处
不

填
。

6.
饲

料
中

含
药

物
添

加
剂

的
名

称
及

含
量

: 指
饲

料
厂

家
在

配
合

饲
料

、 浓
缩

饲
料

、 精
料

补
充

料
、 添

加
剂

预
混

合
饲

料
等

饲
料

产
品

中
加

入
的

药
物

添
加

剂
。

—05—



7.
单

位
: 指

袋
、 千

克
、 吨

等
, 由

养
殖

场
根

据
购

进
不

同
的

饲
料

和
饲

料
添

加
剂

产
品

实
际

情
况

填

写
。

单
位

为
“ 袋

” 时
, 应

注
明

每
袋

的
重

量
。

8.
数

量
: 指

购
进

饲
料

和
饲

料
添

加
剂

的
数

量
, 要

与
“ 7

” 单
位

标
志

相
对

应
。

9.
购

货
地

点
: 指

在
哪

个
饲

料
经

营
企

业
购

的
饲

料
和

饲
料

添
加

剂
。

如
从

厂
家

购
进

, 直
接

填
厂

家
。

10
.

购
货

人
: 指

亲
自

采
购

饲
料

和
饲

料
添

加
剂

的
人

。

—15—



河
南

省
畜

禽
养

殖
场

生
产

记
录

( 配
合

饲
料

使
用

)

 
 
 
 

养
殖

场
名

称
:

 
 
 
 

养
殖

场
地

址
:

 
 
 
 

畜
禽

养
殖

场
代

码
:

 
 
 
 

畜
禽

种
类

:

 
 
 
 

单
位
/
部

门
负

责
人

:
电

话
:

 
 
 
 

使
用

日
期

:
年

月
日

至
年

月
日

河
南
省
农
业
农
村
厅
 
编
制

—25—



配
合

饲
料

使
用

记
录

领
料

日
期

饲
料

名
称

生
产
厂
家

或
自
加
工

厂
家
生
产
或

自
加
工
日
期

领
料
量

( 千
克
)

圈
舍
类
别

饲
喂
畜

禽
数
量

每
千
克
饲
料
含
药
物

添
加
剂
的
名
称
及
含
量

计
划
停
料

畜
禽
日
龄

饲
养
员
签
字

—35—



配
合

饲
料

使
用

记
录

填
表

说
明

本
表

仅
记

录
配

合
料

、 精
料

补
充

料
的

使
用

情
况

。
具

体
购

进
的

浓
缩

料
、 预

混
合

饲
料

、 饲
料

添
加

剂
、 药

物
饲

料
添

加
的

使
用

情
况

在
饲

料
配

方
中

体
现

( 因
配

方
涉

及
养

殖
企

业
核

心
技

术
, 各

养
殖

场
自

己

设
计

配
料

记
录

, 并
要

详
细

记
录

配
料

情
况

)。

1.
领

料
日

期
: 指

饲
养

员
领

料
的

日
期

。

2.
饲

料
名

称
: 指

不
同

饲
养

阶
段

所
用

的
配

合
料

或
精

料
补

充
料

名
称

, 如
母

猪
料

、 仔
猪

料
、 蛋

鸡

料
、 奶

牛
精

料
补

充
料

等
。

3.
生

产
厂

家
/
自

加
工

: 指
配

合
料

生
产

厂
家

, 如
用

浓
缩

料
或

预
混

料
自

己
配

置
配

合
料

或
精

料
补

充
料

, 此
处

填
自

加
工

。

4.
厂

家
生

产
或

自
加

工
日

期
: 指

生
产

厂
家

生
产

此
配

合
料

或
精

料
补

充
料

的
日

期
。

如
自

己
配

料

填
写

自
配

料
日

期
。

5.
领

料
量

: 指
每

舍
饲

养
员

当
日

所
领

的
配

合
料

或
精

料
补

充
料

重
量

。

6.
圈

舍
类

别
: 按

畜
禽

饲
养

阶
段

的
圈

舍
填

写
, 例

如
生

猪
, 分

后
备

猪
舍

、 空
怀

猪
舍

、 妊
娠

猪
舍

、 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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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
、 种

猪
舍

、 保
育

舍
、 育

肥
舍

。
同

一
饲

养
阶

段
的

多
个

畜
禽

舍
中

间
加

数
字

区
别

( 如
育

肥
1

舍
, 育

肥
2

舍
);

一
个

舍
内

分
圈

的
, 舍

后
面

加
圈

号
( 如

育
肥
1

舍
2

号
圈

),
其

他
畜

禽
圈

舍
类

别
编

制
可

类
推

。
不

分
圈

舍
的

此
栏

不
填

。

7.
畜

禽
数

量
: 指

饲
喂

此
料

的
一

个
圈

舍
中

畜
禽

数
量

。

8.
每

千
克

饲
料

含
药

物
添

加
剂

的
名

称
及

含
量

: 指
从

厂
家

购
进

的
或

自
配

的
配

合
料

、 精
料

补
充

料

中
所

加
入

的
药

物
饲

料
添

加
剂

名
称

及
每

千
克

料
中

含
药

物
添

加
剂

的
含

量
。

未
加

药
物

添
加

剂
的

或
添

加
但

国
家

规
定

不
执

行
休

药
期

的
饲

料
不

填
此

项
。

9.
计

划
停

料
畜

禽
日

龄
: 指

计
划

停
饲

喂
用

此
配

方
饲

料
的

畜
禽

日
龄

。

10
.

饲
养

员
签

字
: 饲

养
员

领
料

必
须

签
字

确
认

, 以
便

生
产

性
能

核
算

和
追

溯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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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
南

省
畜

禽
养

殖
场

生
产

记
录

( 兽
药

购
进

)

 
 
 
 

养
殖

场
名

称
:

 
 
 
 

养
殖

场
地

址
:

 
 
 
 

畜
禽

养
殖

场
代

码
:

 
 
 
 

畜
禽

种
类

:

 
 
 
 

单
位
/
部

门
负

责
人

:
电

话
:

 
 
 
 

使
用

日
期

:
年

月
日

至
年

月
日

河
南
省
农
业
农
村
厅
 
编
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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兽
药

购
进

记
录

购
进

日
期

兽
药
通
用
名
称

生
产
厂
家

批
准
文
号

生
产
批
号

规
格

( 含
量
)

包
装
规
格

数
量

有
效
期
至

购
货
地
点

购
货
人

—75—



兽
药

购
进

记
录

填
表

说
明

本
表

登
记

的
兽

药
要

包
括

疫
苗

、 消
毒

剂
和

药
物

饲
料

添
加

剂
。

1.
购

进
日

期
: 指

购
进

兽
药

到
场

入
库

日
期

。

2.
兽

药
通

用
名

称
: 指

兽
药

典
或

农
业

农
村

部
有

关
规

定
的

名
称

, 不
填

商
品

名
称

。

3.
生

产
厂

家
: 指

生
产

购
进

兽
药

的
原

厂
家

。

4.
批

准
文

号
: 指

农
业

农
村

部
颁

发
给

该
厂

家
允

许
生

产
此

产
品

的
批

准
文

号
。

5.
生

产
批

号
: 指

兽
药

厂
家

生
产

该
产

品
的

批
次

。

6.
规

格
( 含

量
):

指
该

兽
药

主
要

药
物

的
含

量
, 如

复
方

制
剂

含
量

填
写

空
间

不
够

, 可
在

相
应

页
的

背
面

加
注

说
明

。

7.
包

装
规

格
: 指

件
、 盒

、 瓶
、 袋

等
, 由

养
殖

场
根

据
购

进
不

同
的

兽
药

产
品

实
际

描
述

单
位

情
况

。

8.
数

量
: 指

购
进

兽
药

的
数

量
, 要

与
“ 7

” 单
位

标
志

相
对

应
。

9.
有

效
期

至
: 指

购
进

的
兽

药
失

效
日

期
。

10
.

购
货

地
点

: 指
在

哪
个

兽
药

经
营

企
业

购
的

兽
药

。
如

从
厂

家
购

进
, 直

接
填

厂
家

。

11
.

购
货

人
: 指

亲
自

采
购

兽
药

的
人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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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
.

更
多

信
息

请
扫

描
右

方
二

维
码

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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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
南

省
畜

禽
养

殖
场

生
产

记
录

( 兽
药

使
用

)

 
 
 
 

养
殖

场
名

称
:

 
 
 
 

养
殖

场
地

址
:

 
 
 
 

畜
禽

养
殖

场
代

码
:

 
 
 
 

畜
禽

种
类

:

 
 
 
 

单
位
/
部

门
负

责
人

:
电

话
:

 
 
 
 

使
用

日
期

:
年

月
日

至
年

月
日

河
南
省
农
业
农
村
厅
 
编
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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兽
药

使
用

记
录

开
始
用

药
日
期

圈
舍
类
别

日
龄

用
药
畜

禽
数
量

用
药
原
因

兽
药
通
用
名
称

生
产
厂
家

生
产
批
号

给
药
途
径
、 剂

量
停
止
用

药
日
期

兽
医

签
名

—16—



兽
药

使
用

记
录

填
表

说
明

鉴
于

另
有

免
疫

记
录

、 消
毒

记
录

, 本
表

记
录

不
包

括
疫

苗
、 消

毒
的

使
用

。

1.
用

药
开

始
日

期
: 指

对
畜

禽
疾

病
诊

疗
或

预
防

时
, 对

畜
禽

用
药

开
始

日
期

。

2.
圈

舍
类

别
: 按

畜
禽

饲
养

阶
段

的
圈

舍
填

写
, 例

如
生

猪
, 分

后
备

猪
舍

、 空
怀

猪
舍

、 妊
娠

猪
舍

、 产

房
、 种

猪
舍

、 保
育

舍
、 育

肥
舍

。
同

一
饲

养
阶

段
的

多
个

畜
禽

舍
中

间
加

数
字

区
别

( 如
育

肥
1

舍
, 育

肥
2

舍
);

一
个

舍
内

分
圈

的
, 舍

后
面

加
圈

号
( 如

育
肥
1

舍
2

号
圈

),
其

他
畜

禽
圈

舍
类

别
编

制
可

类
推

。
不

分
圈

舍
的

此
栏

不
填

。

3.
日

龄
: 指

用
药

畜
禽

的
日

龄
, 不

同
日

龄
的

畜
禽

用
药

要
分

开
记

录
。

4.
用

药
畜

禽
数

量
: 指

使
用

药
物

治
疗

或
预

防
的

畜
禽

数
量

。

5.
用

药
原

因
: 简

短
描

述
用

药
的

原
因

, 如
诊

疗
或

预
防

什
么

病
等

。

6.
兽

药
通

用
名

称
: 指

兽
药

典
或

农
业

农
村

部
有

关
规

定
的

名
称

, 不
填

商
品

名
称

。

7.
生

产
厂

家
: 指

生
产

购
进

兽
药

的
原

厂
家

。

8.
生

产
批

号
: 指

兽
药

厂
家

生
产

该
产

品
的

批
次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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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
给

药
途

径
和

剂
量

: 途
径

指
用

药
的

方
式

, 如
注

射
、 拌

料
、 饮

水
等

。
剂

量
指

对
一

头
或

一
群

畜
禽

实
际

用
的

药
量

, 可
用

注
射

几
毫

升
、 每

吨
饲

料
或

每
百

千
克

水
中

加
多

少
克

药
来

进
行

描
述

。

10
.

养
殖

场
要

在
畜

禽
出

栏
前

、 产
蛋

期
、 产

乳
期

严
格

执
行

休
药

期
。

11
.

更
多

信
息

请
扫

描
右

方
二

维
码

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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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
南

省
畜

禽
养

殖
场

生
产

记
录

( 畜
禽

免
疫

)

 
 
 
 

养
殖

场
名

称
:

 
 
 
 

养
殖

场
地

址
:

 
 
 
 

畜
禽

养
殖

场
代

码
:

 
 
 
 

畜
禽

种
类

:

 
 
 
 

单
位
/
部

门
负

责
人

:
电

话
:

 
 
 
 

使
用

日
期

:
年

月
日

至
年

月
日

河
南
省
农
业
农
村
厅
 
编
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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畜
禽

免
疫

记
录

免
疫

日
期

圈
舍

类
别

存
栏
数

实
免
数

免
疫

日
龄

疫
苗
通

用
名
称

生
产
厂
家

疫
苗
批
号

免
疫

途
径

免
疫

剂
量

畜
禽
标
识
号
起
止
范
围

饲
养
员

签
字

备
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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畜
禽

免
疫

记
录

填
表

说
明

1.
免

疫
日

期
: 指

对
畜

禽
免

疫
接

种
的

日
期

。
除

联
苗

外
, 一

次
免

疫
2

种
疫

苗
, 要

另
记

一
行

。

2.
圈

舍
类

别
: 按

畜
禽

饲
养

阶
段

的
圈

舍
填

写
, 例

如
生

猪
, 分

后
备

猪
舍

、 空
怀

猪
舍

、 妊
娠

猪
舍

、 产

房
、 种

猪
舍

、 保
育

舍
、 育

肥
舍

。
同

一
饲

养
阶

段
的

多
个

畜
禽

舍
中

间
加

数
字

区
别

( 如
育

肥
1

舍
, 育

肥
2

舍
);

一
个

舍
内

分
圈

的
, 舍

后
面

加
圈

号
( 如

育
肥
1

舍
2

号
圈

),
其

他
畜

禽
圈

舍
类

别
编

制
可

类
推

。
不

分
圈

舍
的

此
栏

不
填

。

3.
存

栏
数

: 指
相

应
圈

舍
中

畜
禽

实
际

存
栏

量
。

4.
实

免
数

: 指
对

相
应

圈
舍

中
畜

禽
实

际
被

免
疫

的
数

量
。

5.
免

疫
日

龄
: 指

被
免

疫
畜

禽
的

日
龄

。
不

同
日

龄
的

畜
禽

, 免
疫

同
种

疫
苗

另
记

一
行

。

6.
疫

苗
通

用
名

称
: 指

兽
药

典
或

农
业

农
村

部
有

关
规

定
的

疫
苗

通
用

名
称

全
称

( 如
猪

瘟
脾

淋
苗

、

猪
瘟

细
胞

苗
; 口

蹄
疫
O

型
、 A

型
、 O

型
-

亚
洲
Ⅰ

型
二

价
苗

等
要

填
完

整
, 不

要
仅

填
猪

瘟
、 口

蹄
疫

, 其

他
疫

苗
类

推
)。

不
填

商
品

名
称

。

7.
生

产
厂

家
: 指

生
产

购
进

疫
苗

的
厂

家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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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
疫

苗
批

号
: 指

生
物

制
品

厂
家

生
产

该
疫

苗
的

批
次

。

9.
免

疫
药

途
径

: 指
免

疫
的

方
式

方
法

, 如
滴

鼻
、 注

射
、 饮

水
、 口

服
、 刺

种
、 气

雾
等

。

10
.

免
疫

剂
量

: 指
对

一
头
/
只

畜
禽

接
种

疫
苗

的
头

份
、 羽

份
或

毫
升

。
按

实
际

免
疫

计
量

登
记

。

11
.

畜
禽

标
识

号
起

止
范

围
: 指

对
牲

畜
标

识
的

起
止

范
围

。
农

业
农

村
部

尚
未

规
定

佩
戴

畜
禽

标
识

的
动

物
, 不

填
此

项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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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
南

省
畜

禽
养

殖
场

生
产

记
录

( 畜
禽

养
殖

场
消

毒
)

 
 
 
 

养
殖

场
名

称
:

 
 
 
 

养
殖

场
地

址
:

 
 
 
 

畜
禽

养
殖

场
代

码
:

 
 
 
 

畜
禽

种
类

:

 
 
 
 

单
位
/
部

门
负

责
人

:
电

话
:

 
 
 
 

使
用

日
期

:
年

月
日

至
年

月
日

河
南
省
农
业
农
村
厅
 
编
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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畜
禽

养
殖

场
消

毒
记

录

日
 
期

消
毒
剂
通
用
名
称

生
产
厂
家

生
产
批
号

配
比
浓
度

消
毒
方
法

消
毒
对
象

操
作
人

签
字

备
 
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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畜
禽

养
殖

场
消

毒
记

录
填

表
说

明

本
表

仅
记

录
养

殖
场

生
产

区
( 包

括
养

殖
舍

、 净
道

、 污
道

、 污
水

沟
、 舍

周
边

环
境

、 饲
养

用
具

等
对

象
)、

生
活

办
公

区
环

境
、 污

物
处

理
区

环
境

及
场

区
门

口
、 生

产
区

门
口

、 舍
门

口
消

毒
池

( 或
喷

雾
) 中

消
毒

液
的

配
置

。
但

不
包

括
养

殖
场

大
门

口
、 生

产
区

门
口

的
车

辆
、 人

员
消

毒
的

登
记

, 请
各

养
殖

场
根

据
实

际

另
单

独
设

计
记

录
。

1.
日

期
: 指

对
养

殖
环

境
消

毒
、 更

换
消

毒
池

消
毒

液
的

日
期

。

2.
消

毒
药

通
用

名
称

: 按
国

家
兽

药
典

或
农

业
农

村
部

颁
发

的
兽

药
标

准
中

规
定

的
名

称
填

写
。

不

填
商

品
名

称
。

3.
生

产
厂

家
: 指

消
毒

药
生

产
企

业
。

4.
生

产
批

号
: 指

生
产

企
业

生
产

该
消

毒
药

时
编

制
的

生
产

批
次

。

5.
配

比
浓

度
: 指

配
成

消
毒

液
中

有
效

成
分

的
含

量
。

6.
消

毒
方

法
: 指

对
消

毒
对

象
的

消
毒

方
式

, 如
喷

雾
、 喷

洒
、 熏

蒸
、 刷

洗
等

。

7.
消

毒
对

象
: 指

场
区

的
环

境
、 畜

禽
舍

、 用
具

等
。

8.
备

注
: 对

需
要

说
明

的
加

以
备

注
, 如

消
毒

池
药

物
更

换
需

要
在

备
注

中
说

明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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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
南

省
畜

禽
养

殖
场

生
产

记
录

( 病
死

畜
禽

无
害

化
处

理
)

 
 
 
 

养
殖

场
名

称
:

 
 
 
 

养
殖

场
地

址
:

 
 
 
 

畜
禽

养
殖

场
代

码
:

 
 
 
 

畜
禽

种
类

:

 
 
 
 

单
位
/
部

门
负

责
人

:
电

话
:

 
 
 
 

使
用

日
期

:
年

月
日

至
年

月
日

河
南
省
农
业
农
村
厅
 
编
制

—17—



病
死

畜
禽

无
害

化
处

理
记

录

处
理
日
期

圈
舍

类
别

病
死

日
龄

病
死

数
量

处
理
原
因

畜
禽
标

识
编
码

处
理
方
法

处
理
单
位

责
任
人
签
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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病
死

畜
禽

无
害

化
处

理
记

录
填

表
说

明

1.
日

期
: 填

写
病

死
畜

禽
无

害
化

处
理

的
日

期
。

2.
圈

舍
类

别
: 按

畜
禽

饲
养

阶
段

的
圈

舍
填

写
, 例

如
生

猪
, 分

后
备

猪
舍

、 空
怀

猪
舍

、 妊
娠

猪
舍

、 产

房
、 种

猪
舍

、 保
育

舍
、 育

肥
舍

。
同

一
饲

养
阶

段
的

多
个

畜
禽

舍
中

间
加

数
字

区
别

( 如
育

肥
1

舍
, 育

肥
2

舍
);

一
个

舍
内

分
圈

的
, 舍

后
面

加
圈

号
( 如

育
肥
1

舍
2

号
圈

),
其

他
畜

禽
圈

舍
类

别
编

制
可

类
推

。
不

分
圈

舍
的

此
栏

不
填

。

3.
病

死
日

龄
: 指

病
死

畜
禽

的
饲

养
日

龄
。

4.
数

量
: 填

写
同

批
次

处
理

的
病

死
畜

禽
的

数
量

, 单
位

为
头

、 只
。

5.
处

理
原

因
: 填

写
实

施
无

害
化

处
理

的
原

因
, 如

什
么

病
死

亡
或

患
什

么
传

染
病

、 痢
疾

、 死
胎

、 死

因
不

明
等

。

6.
畜

禽
标

识
编

码
: 填

写
15

位
畜

禽
标

识
编

码
中

的
标

识
顺

序
号

, 按
批

次
统

一
填

写
。

猪
、 牛

、 羊

以
外

的
畜

禽
养

殖
场

此
栏

不
填

。

7.
处

理
方

法
: 填

写
《 病

死
及

病
害

动
物

无
害

化
处

理
技

术
规

范
》 农

医
发

〔 2
01
7
〕 2
5

号
规

定
的

无
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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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
处

理
方

法
。

8.
处

理
单

位
: 委

托
无

害
化

处
理

场
实

施
无

害
化

处
理

的
填

写
处

理
单

位
名

称
; 由

本
场

自
行

实
施

无

害
化

处
理

的
, 填

写
本

场
。

9.
责

任
人

签
字

: 指
实

施
无

害
化

处
理

的
人

签
字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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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
南

省
畜

禽
养

殖
场

生
产

记
录

( 防
疫

监
测

)

 
 
 
 

养
殖

场
名

称
:

 
 
 
 

养
殖

场
地

址
:

 
 
 
 

畜
禽

养
殖

场
代

码
:

 
 
 
 

畜
禽

种
类

:

 
 
 
 

单
位
/
部

门
负

责
人

:
电

话
:

 
 
 
 

使
用

日
期

:
年

月
日

至
年

月
日

河
南
省
农
业
农
村
厅
 
编
制

—57—



防
疫

监
测

记
录

采
样
日
期

圈
舍
号

采
样
数
量

监
测
项
目

监
测
单
位

监
测
结
果

处
理
情
况

责
任
人
签
字

备
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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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
疫

监
测

记
录

填
表

说
明

1.
圈

舍
号

: 填
写

动
物

饲
养

的
圈

、 舍
、 栏

的
编

号
或

名
称

。
不

分
圈

、 舍
、 栏

的
此

栏
不

填
。

2.
监

测
项

目
: 填

写
具

体
的

内
容

如
布

氏
杆

菌
病

监
测

、 口
蹄

疫
免

疫
抗

体
监

测
。

3.
监

测
单

位
: 填

写
实

施
监

测
的

单
位

名
称

, 如
: 某

某
动

物
疫

病
预

防
控

制
中

心
。

企
业

自
行

监
测

的
填

写
自

检
。

企
业

委
托

社
会

检
测

机
构

监
测

的
填

写
受

委
托

机
构

的
名

称
。

4.
监

测
结

果
: 填

写
具

体
的

监
测

结
果

, 如
阴

性
、 阳

性
、 抗

体
效

价
数

等
。

5.
处

理
情

况
: 填

写
针

对
监

测
结

果
对

畜
禽

采
取

的
处

理
方

法
。

如
针

对
结

核
病

监
测

阳
性

牛
的

处

理
情

况
, 可

填
写

为
对

阳
性

牛
全

部
予

以
扑

杀
。

针
对

抗
体

效
价

低
于

正
常

保
护

水
平

, 可
填

写
为

对
畜

禽

进
行

重
新

免
疫

。

—77—



河
南

省
畜

禽
养

殖
场

生
产

记
录

( 畜
禽

疾
病

诊
疗

)

 
 
 
 

养
殖

场
名

称
:

 
 
 
 

养
殖

场
地

址
:

 
 
 
 

畜
禽

养
殖

场
代

码
:

 
 
 
 

畜
禽

种
类

:

 
 
 
 

单
位
/
部

门
负

责
人

:
电

话
:

 
 
 
 

使
用

日
期

:
年

月
日

至
年

月
日

河
南
省
农
业
农
村
厅
 
编
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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畜
禽

疾
病

诊
疗

记
录

诊
疗

时
间

圈
舍
类
别

畜
禽
标

识
编
码

日
龄

发
病
数

病
因

诊
疗
结
果

诊
疗
人
员

用
药
名
称

用
药
方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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畜
禽

疾
病

诊
疗

记
录

填
表

说
明

1.
畜

禽
标

识
编

码
: 填

写
15

位
畜

禽
标

识
编

码
中

的
标

识
顺

序
号

, 按
批

次
统

一
填

写
。

猪
、 牛

、 羊

以
外

的
畜

禽
养

殖
场

此
栏

不
填

。

2.
圈

舍
类

别
: 按

畜
禽

饲
养

阶
段

的
圈

舍
填

写
, 例

如
生

猪
, 分

后
备

猪
舍

、 空
怀

猪
舍

、 妊
娠

猪
舍

、 产

房
、 种

猪
舍

、 保
育

舍
、 育

肥
舍

。
同

一
饲

养
阶

段
的

多
个

畜
禽

舍
中

间
加

数
字

区
别

( 如
育

肥
1

舍
, 育

肥
2

舍
);

一
个

舍
内

分
圈

的
, 舍

后
面

加
圈

号
( 如

育
肥
1

舍
2

号
圈

),
其

他
畜

禽
圈

舍
类

别
编

制
可

类
推

。
不

分
圈

舍
的

此
栏

不
填

。

3.
诊

疗
人

员
: 填

写
做

出
诊

断
结

果
的

单
位

, 如
某

某
动

物
疫

病
预

防
控

制
中

心
。

执
业

兽
医

填
写

执

业
兽

医
的

姓
名

。

4.
用

药
名

称
: 填

写
兽

药
通

用
名

称
。

5.
用

药
方

法
: 填

写
药

物
使

用
的

具
体

方
法

, 如
口

服
、 肌

肉
注

射
、 静

脉
注

射
等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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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
南

省
畜

禽
养

殖
场

生
产

记
录

( 产
品

销
售

)

 
 
 
 

养
殖

场
名

称
:

 
 
 
 

养
殖

场
地

址
:

 
 
 
 

畜
禽

养
殖

场
代

码
:

 
 
 
 

畜
禽

种
类

:

 
 
 
 

单
位
/
部

门
负

责
人

:
电

话
:

 
 
 
 

使
用

日
期

:
年

月
日

至
年

月
日

河
南
省
农
业
农
村
厅
 
编
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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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
品

销
售

记
录

销
售

日
期

产
品

名
称

销
售
畜

禽
日
龄

畜
禽
标
识

号
区
段

检
疫
证
编
号

单
位
( 头

、
只
、 枚

、 千
克
)

数 量
食
用
农
产
品

合
格
证
编
号

销
售
去
向
( 市

场
、

单
位
或
个
人
名
称
)
购
买
方
联
系
人

及
电
话

经
手
人

注
: 产

品
销

售
要

有
自

检
或

委
托

检
测

记
录
, 主

动
出

具
食

用
农

产
品

承
诺

达
标

合
格

证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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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
品

销
售

记
录

填
表

说
明

1.
销

售
日

期
: 指

当
天

产
品

出
厂

的
日

期
。

2.
产

品
名

称
: 根

据
销

售
不

同
饲

养
阶

段
的

畜
禽

填
写

, 如
猪

场
销

售
, 可

分
种

猪
、 仔

猪
( 育

肥
用

)、

育
肥

猪
( 食

用
) 等

, 其
他

销
售

活
畜

禽
产

品
的

可
类

推
。

对
蛋

禽
场

、 奶
牛

场
分

别
填

禽
蛋

、 生
鲜

牛
乳

; 种

禽
场

要
填

写
种

蛋
。

3.
销

售
畜

禽
日

龄
: 指

当
天

销
售

活
畜

禽
产

品
的

日
龄

, 蛋
禽

场
、 奶

牛
场

销
售

产
品

时
此

栏
不

填
。

4.
畜

禽
标

识
号

区
段

: 指
销

售
畜

禽
的

所
佩

戴
畜

禽
标

识
号

区
段

, 规
定

不
佩

戴
畜

禽
标

识
的

产
品

不

填
此

栏
。

5.
检

疫
证

编
号

: 指
销

售
产

品
的

检
疫

证
编

号
( 出

场
检

疫
时

要
向

检
疫

员
问

清
编

号
),

规
定

不
检

疫

的
产

品
不

填
此

栏
。

6.
单

位
( 头

、 只
、 枚

、 千
克

):
销

售
活

畜
禽

填
写

头
、 只

, 销
售

种
蛋

填
写

“ 枚
”;

销
售

商
品

禽
蛋

、 生
鲜

乳
填

写
千

克
。

7.
数

量
: 仅

填
写

销
售

的
具

体
数

字
, 不

填
单

位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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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
销

往
去

向
: 指

销
售

到
的

地
方

, 以
便

追
溯

。

9.
购

买
方

联
系

人
及

电
话

: 指
购

买
产

品
的

具
体

人
及

其
联

系
方

式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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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
南

省
畜

禽
养

殖
场

( 户
) 粪

污
资

源
化

利
用

记
录

 
 
 
 

单
位

名
称

( 个
人

):

 
 
 
 

单
位

地
点

:
市

县
乡

村

 
 
 
 

畜
禽

养
殖

代
码

:

 
 
 
 

统
一

社
会

信
用

代
码

:

 
 
 
 

畜
禽

种
类

: □
生

猪
 
□

奶
牛
 
□

肉
牛
 
□

蛋
鸡
 
□

肉
鸡
 
□

羊
 
□

其
他

 
 
 
 

设
计

存
栏

量
:

头
/
羽
/
只
 

实
际

存
栏

量
头
/
羽
/
只

 
 
 
 

粪
污

年
产

生
量

:
吨

 
 
 
 

固
体

粪
肥

年
产

生
量

:
吨
 
 

液
体

粪
肥

年
产

生
量

:
吨

 
 
 
 

单
位
/
部

门
负

责
人

:
电

话
:

 
 
 
 

使
用

日
期

:
年

月
日

至
年

月
日

河
南
省
农
业
农
村
厅
 
编
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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畜
禽

养
殖

场
( 户

) 粪
污

委
托

第
三

方
处

理
记

录

运
出

时
间

粪
污
形

态
( 固

体
、 液 体
)

运
出
量

( 立
方
米

或
吨
)

场
内
储

存
时
间

( 天
)

利
用
方
式

( 1
.

周
边

种
植

户
或

社
会
化

服
务

组
织

利
用
。
2.

有
机

肥
厂
或
沼
气
工
程
企
业
利
用
。)

粪
污
利
用
方
信
息

收
粪
方
名
称

施
用
作
物

联
系
方
式

联
系
人
签
字

注
: 1.

运
出

量
的

固
体

部
分

单
位

为
吨
, 液

体
部

分
( 含

固
液

混
合
) 单

位
为

立
方

米
;

2.
种

植
户

是
指

临
时

施
用

粪
肥

的
种

植
户
( 未

签
订

消
纳

协
议
),

含
流

转
土

地
和

自
有

土
地

从
事

种
植

的
养

殖
场
( 户
);

3.
不

同
粪

污
形

态
逐

一
填

写
;

4.
社

会
化

服
务

组
织

是
指

专
业

从
事

粪
污

堆
沤

腐
熟
、 贮

存
发

酵
、 粪

肥
运

输
和

施
用

等
服

务
的

组
织

机
构
;

5.
施

用
作

物
仅

在
提

供
给

种
植

户
时

填
写
, 由

社
会

化
服

务
组

织
或

委
托

第
三

方
处

理
可

不
填

写
;

6.
可

自
行

增
页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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畜
禽

养
殖

场
( 户

) 粪
污

利
用

记
录

配
 
套

农
 
田

自
有
( 含

土
地
流
转
) 耕

地
面
积

亩
固
体
粪
肥
利
用
形
式

与
种
植
户
签
订
协
议
的
耕
地
面
积

亩
液
体
粪
肥
利
用
形
式

粪
肥
资
源
化
利
用
台
账

日
期

作
物
种
类

利
用
形
态

施
用
方
式

施
用
亩
数

施
用
量

地
块
联
系
人

作
业
人

备
注

注
: 1.

粪
污

是
指

养
殖

场
( 户
) 全

年
生

产
的

固
体
、 液

体
粪

污
, 包

括
粪

便
、 污

水
、 垫

料
等
;

2.
粪

肥
是

指
粪

污
经

发
酵

腐
熟

等
方

式
处

理
后

的
产

品
;

3.
固

体
( 液

体
) 粪

肥
利

用
形

式
包

括
全

部
自

用
还

田
、 全

部
外

供
、 部

分
自

用
还

田
及

部
分

外
供
;

4.
液

体
粪

肥
包

括
发

酵
腐

熟
后

的
粪

水
、 粪

浆
、 沼

液
等
;

5.
粪

肥
资

源
化

利
用

台
账

部
分

是
指

养
殖

场
( 户
) 利

用
土

地
流

转
的

土
地

或
自

有
土

地
从

事
种

植
业
, 以

及
与

种
植

户
签

订
粪

肥
消

纳
协

议
的

内
容
;

6.
施

用
亩

数
是

指
实

际
还

田
面

积
, 不

同
地

块
种

植
不

同
作

物
的

逐
一

填
写
;

7.
利

用
形

态
包

括
固

体
、 液

体
( 粪

水
、 粪

浆
、 沼

液
、)

两
种
, 不

同
利

用
形

态
逐

一
填

写
;

8.
施

用
方

式
是

指
固

体
为

撒
施
、 深

翻
等
, 液

体
为

漫
灌
、 喷

灌
、 滴

灌
等
;

9.
可

自
行

增
页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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散
养

畜
禽

防
疫

记
录

 
 
 
 

责
任

区
域

:

 
 
 
 

防
疫

员
姓

名
:

 
 
 
 

防
疫

员
电

话
:

河
南
省
农
业
农
村
厅
 
编
制

—88—



散
养

畜
禽

防
疫

记
录

行
政

村
自

然
村
( 组
)

畜
主

畜
禽

种
类

畜
禽

日
龄

存
栏
数

应
免
数

实
免
数

免
疫

日
期

疫
苗
名
称

生
产
厂
家

疫
苗
批
号

畜
禽
标
识
号
起
止
范
围

畜
主
签
名

—98—



散
养

畜
禽

防
疫

记
录

填
表

说
明

1.
畜

主
: 指

散
养

畜
禽

的
归

属
人

。

2.
畜

禽
种

类
: 指

散
养

畜
禽

的
种

类
, 如

猪
、 牛

、 羊
等

。
如

散
养

户
散

养
的
2

种
以

上
畜

禽
, 免

疫
登

记
时

要
分

开
记

录
。

3.
畜

禽
日

龄
: 指

免
疫

时
散

养
畜

禽
的

饲
养

日
龄

。

4.
存

栏
数

: 指
散

养
户

饲
养

畜
禽

的
数

量
。

5.
应

免
数

: 指
按

照
有

关
规

定
应

该
免

疫
的

畜
禽

数
量

。
如

孕
畜

、 正
在

发
病

畜
禽

不
应

免
疫

。

6.
实

免
数

: 指
对

农
户

散
养

的
畜

禽
实

际
免

疫
的

数
量

。

7.
免

疫
日

期
: 指

对
散

养
户

饲
养

的
畜

禽
进

行
免

疫
的

日
期

。

8.
疫

苗
通

用
名

称
: 指

兽
药

典
或

农
业

农
村

部
有

关
规

定
的

疫
苗

通
用

名
称

全
称

( 如
猪

瘟
脾

淋
苗

、

猪
瘟

细
胞

苗
; 口

蹄
疫
O

型
、 A

型
、 O

型
-

亚
洲
Ⅰ

型
二

价
苗

等
要

填
完

整
, 不

要
仅

填
猪

瘟
、 口

蹄
疫

, 其

他
疫

苗
类

推
)。

不
填

商
品

名
称

。

9.
生

产
厂

家
: 指

使
用

疫
苗

的
生

产
厂

家
。

—09—



10
.

疫
苗

批
号

: 指
生

物
制

品
厂

家
生

产
该

疫
苗

的
批

次
。

11
.

畜
禽

标
识

号
起

止
范

围
: 指

对
牲

畜
免

疫
时

所
打

耳
标

号
码

的
起

止
范

围
。

农
业

农
村

部
规

定
免

疫
不

打
耳

标
的

动
物

, 不
填

此
项

。

—19—



附
件
5

河
南

省
畜

禽
屠

宰
厂

( 场
) 生

产
记

录

 
 
 
 

企
业

名
称

:
( 盖

章
)

 
 
 
 

地
 
 

址
:

市
县

乡
村

 
 
 
 

畜
禽

种
类

: □
生

猪
 
□

奶
牛
 
□

肉
牛
 
□

蛋
鸡
 
□

肉
鸡
 
□

羊
 
□

其
他

 
 
 
 

生
产

产
能

( 吨
):

 
 
 
 

单
位
/
部

门
负

责
人

:
电

话
:

 
 
 
 

使
用

日
期

:
年

月
日

至
年

月
日

河
南
省
农
业
农
村
厅
 
编
制

—29—



河
南

省
畜

禽
屠

宰
厂

( 场
) 生

产
记

录

( 畜
禽

进
厂

( 场
) 查

验
登

记
)

 
 
 
 

企
业

名
称

:
( 盖

章
)

 
 
 
 

地
 
 

址
:

市
县

乡
村

 
 
 
 

畜
禽

种
类

: □
生

猪
 
□

奶
牛
 
□

肉
牛
 
□

蛋
鸡
 
□

肉
鸡
 
□

羊
 
□

其
他

 
 
 
 

生
产

产
能

( 吨
):

 
 
 
 

单
位
/
部

门
负

责
人

:
电

话
:

 
 
 
 

使
用

日
期

:
年

月
日

至
年

月
日

河
南
省
农
业
农
村
厅
 
编
制

—39—



畜
禽

进
厂

( 场
) 查

验
登

记
记

录

畜
禽

种
类

批
次 号

进
场
时
间

( 日
、 时

、 分
)

供
货
者

名
称

联
系

方
式

产
地

( 市
、 县

)

承
诺
达

标
合
格

证
编
号

动
物

检
疫
证

编
号

运
输

车
辆

牌
照
号

运
输

工
具

是
否

备
案

佩
戴

耳
标

数
量

( 个
)

入
场

数
量

( 头
、

只
)

死
亡

数
量

( 头
、

只
)

检
验
员

签
字

备
注

说
明

1.
批

次
号

是
指

企
业

按
照

每
日

进
厂
( 场
) 畜

禽
批

次
顺

序
记

录
时

的
编

号
;

2.
猪
、 牛
、 羊

屠
宰

企
业

填
写

佩
戴

耳
标

数
量
;

3.
请

企
业

根
据

实
际

情
况
, 按

月
、 季

度
或

年
度

汇
总

存
档
。

本
记

录
表

保
存

期
限

不
少

于
2

年
。

—49—



河
南

省
畜

禽
屠

宰
厂

( 场
) 生

产
记

录

( 畜
禽

屠
宰

宰
前

检
验

)

 
 
 
 

企
业

名
称

:
( 盖

章
)

 
 
 
 

地
 
 

址
:

市
县

乡
村

 
 
 
 

畜
禽

种
类

: □
生

猪
 
□

奶
牛
 
□

肉
牛
 
□

蛋
鸡
 
□

肉
鸡
 
□

羊
 
□

其
他

 
 
 
 

生
产

产
能

( 吨
):

 
 
 
 

单
位
/
部

门
负

责
人

:
电

话
:

 
 
 
 

使
用

日
期

:
年

月
日

至
年

月
日

河
南
省
农
业
农
村
厅
 
编
制

—59—



畜
禽

屠
宰

宰
前

检
验

记
录

畜
禽

种
类

批
次 号

检
验
时
间

( 日
、 时

)
供
货
者

名
称

数
量

准
宰
数
量

急
宰
数
量

无
害
化
处
理

数
量

当
日

屠
宰
数

转
次
日

待
宰
数

检
验
员
签
字

备
注

说
明

1.
禽

屠
宰

企
业

不
填

急
宰

数
量
、 转

次
日

待
宰

数
;

2.
请

企
业

根
据

实
际

情
况
, 按

月
、 季

度
或

年
度

汇
总

存
档
。

本
记

录
表

保
存

期
限

不
少

于
2

年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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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
南

省
畜

禽
屠

宰
厂

( 场
) 生

产
记

录

( 屠
宰

环
节

“ 瘦
肉

精
” 检

测
情

况
)

 
 
 
 

企
业

名
称

:
( 盖

章
)

 
 
 
 

地
 

址
:

市
县

乡
村

 
 
 
 

畜
禽

种
类

: □
生

猪
 
□

奶
牛
 
□

肉
牛
 
□

蛋
鸡
 
□

肉
鸡
 
□

羊
 
□

其
他

 
 
 
 

生
产

产
能

( 吨
):

 
 
 
 

单
位
/
部

门
负

责
人

:
电

话
:

 
 
 
 

使
用

日
期

:
年

月
日

至
年

月
日

河
南
省
农
业
农
村
厅
 
编
制

—79—



屠
宰

环
节

“ 瘦
肉

精
” 检

测
情

况
记

录

畜
禽

种
类

批
次 号

检
测

时
间

检
测

环
节

供
货

者
名 称

动
物

检
疫

证
明

编
号

数
量

抽
检

数
量

耳 标 号

屠
宰

批
次 号

检
测
项
目
及
结
果

克
仑
特
罗

莱
克
多
巴
胺

沙
丁
胺
醇

阴
性

阳
性

阴
性

阳
性

阴
性

阳
性

结
果

处
理

检
验
员

签
字

说
明

1.
检

测
环

节
分

宰
前

检
测

环
节

和
( 或
) 宰

后
检

测
环

节
;

2.
根

据
检

测
环

节
情

况
, 耳

标
号

和
屠

宰
批

次
号

填
写

一
个

即
可
。

宰
前

检
测

环
节

填
写

抽
检

耳
标

号
, 宰

后
检

测
环

节
填

写
屠

宰
批

次
号
;

3.
抽

检
数

量
按

每
户

接
收

总
数
3
%

的
比

例
进

行
;

4.
检

测
项

目
对

应
栏

填
写

阴
性
( -
) 多

少
头

或
疑

似
阳

性
( +
) 多

少
头
。

疑
似

阳
性

的
猪
、 牛
、 羊
, 在
“ 结

果
处

理
” 栏

内
填

写
隔

离
确

认
或

正
常
;

5.
禽

屠
宰

企
业

不
进

行
“ 瘦

肉
精
” 检

测
;

6.
请

企
业

根
据

实
际

情
况
, 按

月
、 季

度
或

年
度

汇
总

存
档
。

本
记

录
表

保
存

期
限

不
少

于
2

年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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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
南

省
畜

禽
屠

宰
厂

( 场
) 生

产
记

录

( 畜
禽

待
宰

静
养

)

 
 
 
 

企
业

名
称

:
( 盖

章
)

 
 
 
 

地
 
 

址
:

市
县

乡
村

 
 
 
 

畜
禽

种
类

: □
生

猪
 
□

奶
牛
 
□

肉
牛
 
□

蛋
鸡
 
□

肉
鸡
 
□

羊
 
□

其
他

 
 
 
 

生
产

产
能

( 吨
):

 
 
 
 

单
位
/
部

门
负

责
人

:
电

话
:

 
 
 
 

使
用

日
期

:
年

月
日

至
年

月
日

河
南
省
农
业
农
村
厅
 
编
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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畜
禽

待
宰

静
养

记
录

畜
禽

种
类

批
次 号

供
货
者

名
称

圈
号

存
放
畜

禽
数
量

入
圈
时
间

( 日
、 时

、 分
)

巡
圈
时
间

( 日
、 时

)
出
圈
时
间

( 日
、 时

、 分
)

静
养
检
查

发
现
的
问
题

异
常
情
况

处
理

检
验
员

签
字

说
明

1.
请

企
业

按
照

每
日

进
厂
( 场
) 猪
、 牛
、 羊

批
次

顺
序

登
记

相
关

信
息
;

2.
检

查
发

现
问

题
指

在
畜

禽
待

宰
期

间
, 检

验
人

员
对

猪
、 牛
、 羊

进
行

的
“ 静
、 动
、 饮

水
” 观

察
, 看

有
无

病
猪
( 或

牛
、 羊
) 漏

检
, 待

宰
期

间
的

猪
静

养
、 喂

水
是

否
按
G
B/
T

 

17
23
6

执
行
, 牛
、 羊

是
否

按
G
B

 

18
39
3

执
行
;

3.
请

企
业

根
据

实
际

情
况
, 按

月
、 季

度
或

年
度

汇
总

存
档
。

本
记

录
表

保
存

期
限

不
少

于
2

年
。

—001—



河
南

省
畜

禽
屠

宰
厂

( 场
) 生

产
记

录

( 畜
禽

屠
宰

宰
后

检
验

)

 
 
 
 

企
业

名
称

:
( 盖

章
)

 
 
 
 

地
 
 

址
:

市
县

乡
村

 
 
 
 

畜
禽

种
类

: □
生

猪
 
□

奶
牛
 
□

肉
牛
 
□

蛋
鸡
 
□

肉
鸡
 
□

羊
 
□

其
他

 
 
 
 

生
产

产
能

( 吨
):

 
 
 
 

单
位
/
部

门
负

责
人

:
电

话
:

 
 
 
 

使
用

日
期

:
年

月
日

至
年

月
日

河
南
省
农
业
农
村
厅
 
编
制

—101—



畜
禽

屠
宰

宰
后

检
验

记
录

畜
禽

种
类

屠
宰
批

次
号

检
验

日
期

屠
宰
数
量

( 头
、 只

)
检
验
数
量

( 头
、 只

)
合
格
数
量

( 头
、 只

)

不
合
格
情
况

病
害
畜

禽
数
量

( 头
、 只

)

病
害
畜
禽
产
品

重
量
( 千

克
)

处
理
原
因

处
理

方
式

检
验
负
责

人
签
字

说
明

1.
处

理
方

式
: 自

行
处

理
( 焚

烧
、 化

制
、 高

温
)、

委
托

处
理
;

2.
请

企
业

根
据

实
际

情
况
, 按

月
、 季

度
或

年
度

汇
总

存
档
。

本
记

录
表

保
存

期
限

不
少

于
2

年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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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
南

省
畜

禽
屠

宰
厂

( 场
) 生

产
记

录

( 无
害

化
处

理
)

 
 
 
 

企
业

名
称

:
( 盖

章
)

 
 
 
 

地
 
 

址
:

市
县

乡
村

 
 
 
 

畜
禽

种
类

: □
生

猪
 
□

奶
牛
 
□

肉
牛
 
□

蛋
鸡
 
□

肉
鸡
 
□

羊
 
□

其
他

 
 
 
 

生
产

产
能

( 吨
):

 
 
 
 

单
位
/
部

门
负

责
人

:
电

话
:

 
 
 
 

使
用

日
期

:
年

月
日

至
年

月
日

河
南
省
农
业
农
村
厅
 
编
制

—301—



畜
禽

屠
宰

厂
( 场

) 无
害

化
处

理
记

录

畜
禽

种
类

处
理
时
间

病
害
畜
禽

处
理
数
量

( 头
、 只

)

病
害
产
品

处
理
重
量

( 千
克
)

折
合
头
数

( 猪
)

处
理
方
式

无
害
化
处
理

人
员
签
字

官
方
兽
医
签
字

填
表
人

说
明

1.
病

害
畜

禽
包

括
送

至
畜

禽
屠

宰
厂
( 场
) 时

已
死

亡
、 宰

前
宰

后
检

验
发

现
的

病
害

畜
禽
;

2.
病

害
畜

禽
产

品
指

对
经

检
疫

或
肉

品
品

质
检

验
确

认
为

不
可

食
用

的
产

品
, 生

猪
按
90

千
克

折
算

一
头
;

3.
处

理
方

式
: 自

行
处

理
( 焚

烧
、 化

制
、 高

温
)、

委
托

处
理
;

4.
请

企
业

根
据

实
际

情
况
, 按

月
、 季

度
或

年
度

汇
总

存
档
。

本
记

录
表

保
存

期
限

不
少

于
2

年
。

—401—



河
南

省
畜

禽
屠

宰
厂

( 场
) 生

产
记

录

( 产
品

流
向

)

 
 
 
 

企
业

名
称

:
( 盖

章
)

 
 
 
 

地
 
 

址
:

市
县

乡
村

 
 
 
 

畜
禽

种
类

: □
生

猪
 
□

奶
牛
 
□

肉
牛
 
□

蛋
鸡
 
□

肉
鸡
 
□

羊
 
□

其
他

 
 
 
 

生
产

产
能

( 吨
):

 
 
 
 

单
位
/
部

门
负

责
人

:
电

话
:

 
 
 
 

使
用

日
期

:
年

月
日

至
年

月
日

河
南
省
农
业
农
村
厅
 
编
制

—501—



畜
禽

屠
宰

厂
( 场

) 产
品

流
向

记
录

出
厂
日
期

购
货
者

名
称

销
售
品
种

( 种
类
)

重
量

( 千
克
)

销
售
去
向
( 单

位
或
地
址
)

联
系
方
式

屠
宰
日
期

产
品
检
疫

合
格
证
编
号

肉
品
品
质
检
验

合
格
证
编
号

检
验
员

签
字

说
明

1.
请

企
业

按
照

每
日

销
售

畜
禽

产
品

的
批

次
顺

序
登

记
相

关
信

息
;

2.
销

售
品

种
包

括
肉

和
副

产
品

等
;

3.
请

企
业

根
据

实
际

情
况
, 按

月
、 季

度
或

年
度

汇
总

存
档
。

本
记

录
表

保
存

期
限

不
少

于
2

年
。

—601—



河
南

省
畜

禽
屠

宰
厂

( 场
) 生

产
记

录

( 缺
陷

产
品

召
回

)

 
 
 
 

企
业

名
称

:
( 盖

章
)

 
 
 
 

地
 
 

址
:

市
县

乡
村

 
 
 
 

畜
禽

种
类

: □
生

猪
 
□

奶
牛
 
□

肉
牛
 
□

蛋
鸡
 
□

肉
鸡
 
□

羊
 
□

其
他

 
 
 
 

生
产

产
能

( 吨
):

 
 
 
 

单
位
/
部

门
负

责
人

:
电

话
:

 
 
 
 

使
用

日
期

:
年

月
日

至
年

月
日

河
南
省
农
业
农
村
厅
 
编
制

—701—



畜
禽

屠
宰

厂
( 场

) 缺
陷

产
品

召
回

记
录

召
回
日
期

产
品
名
称

生
产
批
次

销
售
数
量

召
回
数
量

召
回
原
因

处
理
方
式

其
他

说
明

1.
处

理
方

式
: 自

行
处

理
( 焚

烧
、 化

制
、 高

温
)、

委
托

处
理
;

2.
请

企
业

根
据

实
际

情
况
, 按

月
、 季

度
或

年
度

汇
总

存
档
。

本
记

录
表

保
存

期
限

不
少

于
2

年
。

—801—



河
南

省
畜

禽
屠

宰
厂

( 场
) 生

产
记

录

( 车
辆

消
毒

)

 
 
 
 

企
业

名
称

:
( 盖

章
)

 
 
 
 

地
 
 

址
:

市
县

乡
村

 
 
 
 

畜
禽

种
类

: □
生

猪
 
□

奶
牛
 
□

肉
牛
 
□

蛋
鸡
 
□

肉
鸡
 
□

羊
 
□

其
他

 
 
 
 

生
产

产
能

( 吨
):

 
 
 
 

单
位
/
部

门
负

责
人

:
电

话
:

 
 
 
 

使
用

日
期

:
年

月
日

至
年

月
日

河
南
省
农
业
农
村
厅
 
编
制

—901—



畜
禽

屠
宰

厂
( 场

) 车
辆

消
毒

记
录

消
毒
时
间

( 时
、 分

)
车
辆
分
类

车
牌
号

消
毒
药
名
称

消
毒
药
浓
度

消
毒
方
式

消
毒
员
签
名

说
明

1.
车

辆
分

类
指

畜
禽

运
输

车
辆
、 肉

品
配

送
车

辆
等
;

2.
消

毒
药

名
称
: 填

写
消

毒
药

的
化

学
名

称
;

3.
消

毒
药

浓
度
: 填

写
消

毒
药

使
用

浓
度
;

4.
请

企
业

根
据

实
际

情
况
, 按

月
、 季

度
或

年
度

汇
总

存
档
。

本
记

录
表

保
存

期
限

不
少

于
2

年
。

—011—



河
南

省
畜

禽
屠

宰
厂

( 场
) 生

产
记

录

( 卫
生

消
毒

)

 
 
 
 

企
业

名
称

:
( 盖

章
)

 
 
 
 

地
 
 

址
:

市
县

乡
村

 
 
 
 

畜
禽

种
类

: □
生

猪
 
□

奶
牛
 
□

肉
牛
 
□

蛋
鸡
 
□

肉
鸡
 
□

羊
 
□

其
他

 
 
 
 

生
产

产
能

( 吨
):

 
 
 
 

单
位
/
部

门
负

责
人

:
电

话
:

 
 
 
 

使
用

日
期

:
年

月
日

至
年

月
日

河
南
省
农
业
农
村
厅
 
编
制

—111—



畜
禽

屠
宰

厂
( 场

) 卫
生

消
毒

记
录

消
毒
对
象

消
毒
药
名
称

消
毒
药
生
产
厂
家

消
毒
药
有
效
期

消
毒
药
浓
度

消
毒
方
式

消
毒
时
间

( 时
、 分

)
消
毒
员

签
名

说
明

1.
消

毒
方

式
: 填

写
熏

蒸
、 喷

洒
、 浸

泡
、 焚

烧
等
;

2.
消

毒
药

名
称
: 填

写
消

毒
药

的
化

学
名

称
;

3.
消

毒
药

浓
度
: 填

写
消

毒
药

使
用

浓
度
;

4.
请

企
业

根
据

实
际

情
况
, 按

月
、 季

度
或

年
度

汇
总

存
档
。

本
记

录
表

保
存

期
限

不
少

于
2

年
。

—211—



河
南

省
畜

禽
屠

宰
厂

( 场
) 生

产
记

录

( 设
施

设
备

检
验

检
测

保
养

)

 
 
 
 

企
业

名
称

:
( 盖

章
)

 
 
 
 

地
 
 

址
:

市
县

乡
村

 
 
 
 

畜
禽

种
类

: □
生

猪
 
□

奶
牛
 
□

肉
牛
 
□

蛋
鸡
 
□

肉
鸡
 
□

羊
 
□

其
他

 
 
 
 

生
产

产
能

( 吨
):

 
 
 
 

单
位
/
部

门
负

责
人

:
电

话
:

 
 
 
 

使
用

日
期

:
年

月
日

至
年

月
日

河
南
省
农
业
农
村
厅
 
编
制

—311—



设
施

设
备

检
验

检
测

保
养

记
录

序
号

设
施
设
备
名
称

检
查
时
间

维
护
保
养
时
间

维
护
保
养
项
目

检
查
维
护

保
养
人
签
名

验
证
人
签
名

说
明

请
企

业
根

据
实

际
情

况
, 按

月
、 季

度
或

年
度

汇
总

存
档
。

本
记

录
表

保
存

期
限

不
少

于
2

年
。

—411—



附
件
6

河
南

省
病

死
动

物
无

害
化

处
理

厂
生

产
记

录

 
 
 
 

单
位

名
称

:

 
 
 
 

单
位

地
点

:
市

县
乡

村

 
 
 
 

动
物

种
类

: □
生

猪
 
□

奶
牛
 
□

肉
牛
 
□

蛋
鸡
 
□

肉
鸡
 
□

羊
 
□

其
他

 
 
 
 

生
产

产
能

( 吨
):

 
 
 
 

单
位
/
部

门
负

责
人

:
电

话
:

 
 
 
 

使
用

日
期

:
年

月
日

至
年

月
日

河
南
省
农
业
农
村
厅
 
编
制

—511—



病
死

动
物

无
害

化
处

理
进

场
查

验
记

录

进
场

时
间

养
殖
场

( 户
) 名

称
车
牌
号

司
机

姓
名

动
物

种
类

病
死

日
龄

病
死
数
量

( 头
、 羽

、 只
)

病
死
重
量

( 吨
、 千

克
)

病
死
原
因

是
否
经
药
物
治
疗

( 若
是
请
填
写
所
用

物
质
名
称
及
用
量
)

检
查
人

签
字

注
: 屠

宰
厂
( 场
) 产

生
的

不
可

食
用

副
产

品
无

害
化

处
理

进
场

查
验
, 参

照
本

表
记

录
。

—611—



病
死

动
物

无
害

化
处

理
进

场
归

贮
记

录

归
贮
时
间

车
牌
号

司
机
姓
名

动
物
种
类

数
量

( 头
、 羽

、 只
)

重
量

( 吨
、 千

克
)

病
死
原
因

接
收
人

签
字

督
查
人

签
字

注
: 屠

宰
厂
( 场
) 产

生
的

不
可

食
用

副
产

品
无

害
化

处
理

进
场

查
验
, 参

照
本

表
记

录
。

—711—



病
死

动
物

无
害

化
处

理
记

录

处
理
时
间

动
物
种
类

处
理
数
量

( 头
、 羽

、 只
)

处
理
前
重
量

( 吨
、 千

克
)

病
死
原
因

处
理
方
式

( 化
制
、 焚

烧
)

处
理
后
重
量
( 吨

、 千
克
)

骨
渣
/
骨
粉

油
脂

责
任
人

签
字

备
注

—811—



病
死

动
物

无
害

化
处

理
产

品
流

向
登

记

日
期

产
品
种
类

骨
渣
/
骨
粉

油
脂

重
量

( 吨
、 千

克
)

销
售
去
向

( 单
位
或
个
人
名
称
、 地

址
)

购
买
用
途

联
系
人
及
电
话

经
手
人

签
字

—911—



附
件
7

河
南

省
生

鲜
乳

生
产
/
收

购
记

录

 
 
 
 

生
鲜

乳
收

购
站

名
称

:

 
 
 
 

地
 
 
 
 
 
 

址
:

 
 
 
 

生
鲜

乳
收

购
许

可
证

号
:

 
 
 
 

单
位
/
部

门
负

责
人

:
电

话
:

 
 
 
 

使
用

日
期

:
年

月
日

至
年

月
日

河
南
省
农
业
农
村
厅
 
编
制

—021—



《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》规定的

生鲜乳收购站开办条件

第二十条 生鲜乳收购站应当由取得工商登记的乳制品生产

企业、奶畜养殖场、奶农专业生产合作社开办,并具备下列条件,取

得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畜牧兽医主管部门颁发的生鲜乳收购许可

证:

(一)符合生鲜乳收购站建设规划布局;

(二)有符合环保和卫生要求的收购场所;

(三)有与收奶量相适应的冷却、冷藏、保鲜设施和低温运输设

备;

(四)有与检测项目相适应的化验、计量、检测仪器设备;

(五)有经培训合格并持有有效健康证明的从业人员;

(六)有卫生管理和质量安全保障制度。

生鲜乳收购许可证有效期2年;生鲜乳收购站不再办理工商

登记。

禁止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开办生鲜乳收购站。禁止其他单位或

者个人收购生鲜乳。

—121—



《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》规定的

有关法律责任

第五十四条 生鲜乳收购者、乳制品生产企业在生鲜乳收购、

乳制品生产过程中,加入非食品用化学物质或者其他可能危害人

体健康的物质,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,构成犯罪的,依

法追究刑事责任,并由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照;尚不构成犯罪的,

由畜牧兽医主管部门、质量监督部门依据各自职责没收违法所得

和违法生产的乳品,以及相关的工具、设备等物品,并处违法乳品

货值金额15倍以上30倍以下罚款,由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照。

第五十五条 生产、销售不符合乳品质量安全国家标准的乳

品,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的规定,构成犯罪的,依法追究刑事

责任,并由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照;尚不构成犯罪的,由畜牧兽医

主管部门、质量监督部门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据各自职责没收违

法所得、违法乳品和相关的工具、设备等物品,并处违法乳品货值

金额10倍以上20倍以下罚款,由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照。

第五十九条 奶畜养殖者、生鲜乳收购者、乳制品生产企业和

销售者在发生乳品质量安全事故后未报告、处置的,由畜牧兽医、

质量监督、工商行政管理、食品药品监督等部门依据各自职责,责

令改正,给予警告;毁灭有关证据的,责令停产停业,并处10万元

—221—



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;造成严重后果的,由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

照;构成犯罪的,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六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畜

牧兽医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、违法收购的生鲜乳和相关的设备、

设施等物品,并处违法乳品货值金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;有

许可证照的,由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照:

(一)未取得生鲜乳收购许可证收购生鲜乳的;

(二)生鲜乳收购站取得生鲜乳收购许可证后,不再符合许可

条件继续从事生鲜乳收购的;

(三)生鲜乳收购站收购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禁止收购的生

鲜乳的。

—321—



奶畜养殖和生鲜乳收购运输环节

违法行为依法从重处罚的规定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乳品质量安全工

作的通知》(国办发〔2010〕42号)要求,加大对奶畜养殖和生鲜乳

收购运输环节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,切实保障生鲜乳质量安全,现

对有关违法行为作出如下从重处罚的规定。

一、在奶畜养殖过程中使用违禁药品和其他化合物的,依照

《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》第四条第

二款的规定,没收违法所得,货值金额不足5000元的,并处2万元

罚款;货值金额5000元以上不足1万元的,并处5万元罚款;货值

金额1万元以上的,并处货值金额10倍的罚款。对饲喂了违禁药

品和其他化合物的奶畜所产的生鲜乳,依照《兽药管理条例》第六

十二条的规定,责令违法行为人进行无害化处理。对违禁药品,依

照《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予以没

收。

二、生鲜乳收购者在生鲜乳收购过程中,加入非食品用化学物

质或者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,依照《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

理条例》第五十四条的规定,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的生鲜乳,

以及相关的工具、设备等物品,并处违法生鲜乳货值金额30倍罚

款。

三、生产、销售的生鲜乳含有违禁物质,不符合国家限量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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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,依照《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》第五十五条的规定,没收违

法所得、违法生鲜乳和相关的工具、设备等物品,并处违法生鲜乳

货值金额20倍罚款。

四、未取得生鲜乳收购许可证收购生鲜乳的,或者收购《乳品

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》第二十四条规定禁止收购的生鲜乳的,依

照《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》第六十条的规定,没收违法所得、

违法收购的生鲜乳和相关的设备、设施等物品,并处违法收购的生

鲜乳货值金额8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;有生鲜乳收购许可证的,

由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。

五、生鲜乳运输车辆未取得生鲜乳准运证明的,依照《国务院

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》第三条第四款的

规定,没收违法所得、违法运输的生鲜乳和运输工具、设备等物品,

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,并处10万元罚款;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

的,并处货值金额15倍以上20倍以下的罚款。

六、法律、行政法规对上述违法行为有新的处罚规定的,对相

关违法行为在新的处罚幅度内从重处罚。

七、奶畜养殖和生鲜乳收购、运输环节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,

应当依照《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》,移送公安机

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八、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

二○一一年四月十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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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
南

省
生

鲜
乳

生
产
/
收

购
记

录

( 生
鲜

乳
生

产
/

收
购

)

 
 
 
 

生
鲜

乳
收

购
站

名
称

:

 
 
 
 

地
 
 
 
 
 
 

址
:

 
 
 
 

生
鲜

乳
收

购
许

可
证

号
:

 
 
 
 

单
位
/
部

门
负

责
人

:
电

话
:

 
 
 
 

使
用

日
期

:
年

月
日

至
年

月
日

河
南
省
农
业
农
村
厅
 
编
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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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
表

说
明

1.
本

表
用

于
生

鲜
乳

收
购

站
记

录
生

鲜
乳

生
产
/
收

购
信

息
, 每

班
次
/
批

次
均

要
填

写
, 保

存
二

年
。

2.
生

产
/
收

购
时

间
: 生

产
/
收

购
该

班
次
/
批

次
生

鲜
乳

的
时

间
, 采

用
24

小
时

制
, 精

确
到

分
, 例

如

“ 9
月
15

日
18

时
20

分
-
21

时
50

分
”。

3.
生

鲜
乳

数
量

: 该
班

次
生

产
或

该
批

次
收

购
的

生
鲜

乳
的

数
量

。

4.
产

奶
畜

数
量

: 该
班

次
或

该
批

次
生

鲜
乳

直
接

涉
及

的
产

奶
畜

的
数

量
。

5.
挤

奶
工
/
交

售
人

签
字

: 该
班

次
的

挤
奶

工
或

该
批

次
生

鲜
乳

的
交

售
者

本
人

签
字

。

6.
挤

奶
班

长
/
收

购
人

签
字

: 该
班

次
的

挤
奶

班
长

或
收

购
该

批
次

生
鲜

乳
的

经
办

者
本

人
签

字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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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
鲜

乳
生

产
/
收

购
记

录

序
号

生
产
/
收
购
时
间

生
鲜
乳
数
量
( 千

克
)

产
奶
畜
数
量
( 头

只
)

挤
奶
工
/

交
售
人
签
字

挤
奶
班
长
/

收
购
人
签
字

备
注

1
 
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-
 

时
 

分

2
 
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-
 

时
 

分

3
 
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-
 

时
 

分

4
 
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-
 

时
 

分

5
 
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-
 

时
 

分

6
 
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-
 

时
 

分

7
 
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-
 

时
 

分

8
 
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-
 

时
 

分

9
 
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-
 

时
 

分

10
 
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-
 

时
 

分

—821—



河
南

省
生

鲜
乳

生
产
/
收

购
记

录

( 生
鲜

乳
留

样
)

 
 
 
 

生
鲜

乳
收

购
站

名
称

:

 
 
 
 

地
 
 
 
 
 
 

址
:

 
 
 
 

生
鲜

乳
收

购
许

可
证

号
:

 
 
 
 

单
位
/
部

门
负

责
人

:
电

话
:

 
 
 
 

使
用

日
期

:
年

月
日

至
年

月
日

河
南
省
农
业
农
村
厅
 
编
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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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
表

说
明

1.
本

表
用

于
记

录
生

鲜
乳

留
样

情
况

, 每
个

留
样

均
要

记
录

, 保
存

二
年

。

2.
采

样
时

间
: 该

样
品

的
采

集
时

间
, 精

确
到

分
, 例

如
: 9

月
15

日
17

时
20

分
。

3.
样

品
编

号
: 该

样
品

编
号

, 编
号

方
式

“ 单
位

( 或
个

人
) +

日
期
+

序
号

”,
如

“ ×
×

场
( 或
×
×

人
)

23
09
15
00
1
”,

表
示
×
×

场
( 或
×
×

人
) 2
02
3

年
9

月
15

日
1

号
样

品
。

4.
样

品
来

源
: 该

样
品

采
集

来
源

, 例
如

: ×
×

号
贮

奶
罐

、 或
×
×

号
量

杯
、 或
×
×

号
牛

、 或
×
×

人

等
。

5.
采

样
基

数
: 该

样
品

被
采

集
时

, 所
在

的
容

器
中

所
存

贮
生

鲜
乳

的
总

数
量

。

6.
采

样
人

签
字

: 采
集

该
样

品
的

采
样

人
本

人
签

字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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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
鲜

乳
留

样
记

录

序
号

采
样
时
间

样
品
编
号

样
品
来
源

采
样
基
数
( 千

克
)

保
存
温
度
( ℃

)
采
样
人

签
字

备
注

1
 
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
2
 
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
3
 
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
4
 
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
5
 
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
6
 
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
7
 
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
8
 
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
9
 
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
10
 
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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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
南

省
生

鲜
乳

生
产
/
收

购
记

录

( 生
鲜

乳
检

测
)

 
 
 
 

生
鲜

乳
收

购
站

名
称

:

 
 
 
 

地
 
 
 
 
 
 

址
:

 
 
 
 

生
鲜

乳
收

购
许

可
证

号
:

 
 
 
 

单
位
/
部

门
负

责
人

:
电

话
:

 
 
 
 

使
用

日
期

:
年

月
日

至
年

月
日

河
南
省
农
业
农
村
厅
 
编
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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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
表

说
明

1.
本

表
用

于
记

录
生

鲜
乳

检
测

情
况

, 每
一

批
次

样
品

的
检

测
均

要
记

录
, 保

存
二

年
。

2.
样

品
编

号
: 该

样
品

在
《 生

鲜
乳

留
样

记
录

》 中
所

对
应

的
样

品
编

号
。

3.
检

测
时

间
: 该

样
品

的
检

测
时

间
, 采

用
24

小
时

制
, 精

确
到

分
, 例

如
“ 9

月
15

日
19

时
35

分
”。

4.
感

官
: 该

样
品

感
官

检
查

结
果

, 检
查

《 生
乳
-

国
标

》 规
定

的
色

泽
、 滋

气
味

、 组
织

状
况

等
项

目
。

5.
酸

度
、 密

度
、 含

碱
:《

生
鲜

乳
生

产
收

购
管

理
办

法
》 规

定
的

生
鲜

乳
收

购
站

常
规

检
测

项
目

。

6.
抗

生
素

残
留

: 工
作

实
际

中
生

鲜
乳

收
购

站
均

在
做

的
日

常
检

测
项

目
。

7.
项

目
: 生

鲜
乳

收
购

站
结

合
实

际
填

写
所

做
检

测
项

目
。

8.
检

测
人

签
字

: 检
测

人
员

本
人

签
字

。

—331—



生
鲜

乳
检

测
记

录

样
品
编
号

检
测
时
间

感
官

酸
度

密
度

含
碱

抗
生
素

残
留

项
目

项
目

项
目

检
测
人

签
字

 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
 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
 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
 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
 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
 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
 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
 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
 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
 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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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
南

省
生

鲜
乳

生
产
/
收

购
记

录

( 生
鲜

乳
制

冷
与

储
存

)

 
 
 
 

生
鲜

乳
收

购
站

名
称

:

 
 
 
 

地
 
 
 
 
 
 

址
:

 
 
 
 

生
鲜

乳
收

购
许

可
证

号
:

 
 
 
 

单
位
/
部

门
负

责
人

:
电

话
:

 
 
 
 

使
用

日
期

:
年

月
日

至
年

月
日

河
南
省
农
业
农
村
厅
 
编
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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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
表

说
明

1.
本

表
用

于
记

录
生

鲜
乳

制
冷

与
储

存
信

息
, 每

一
批

次
生

鲜
乳

的
制

冷
与

储
存

均
要

记
录

, 保
存

二
年

。

2.
挤

奶
/
收

购
开

始
时

间
: 该

批
次

生
鲜

乳
挤

奶
/
收

购
开

始
时

间
, 采

用
24

小
时

制
, 精

确
到

分
, 如

:

9
月
15

日
17

时
20

分
。

3.
储

存
罐

号
: 储

存
该

批
次

生
鲜

乳
的

奶
罐

等
容

器
编

号
或

名
称

。

4.
入

罐
温

度
: 该

批
次

生
鲜

乳
进

入
奶

罐
等

容
器

时
的

实
际

温
度

。

5.
挤

奶
/
收

购
结

束
时

间
: 该

批
次

生
鲜

乳
挤

奶
或

收
购

结
束

的
实

际
时

间
, 要

求
同
2
。

6.
结

束
时

罐
内

生
鲜

乳
数

量
: 该

批
次

生
鲜

乳
挤

奶
或

收
购

结
束

时
, 奶

罐
等

容
器

内
生

鲜
乳

实
际

数
量

。

7.
结

束
时

罐
内

生
鲜

乳
温

度
: 该

批
次

生
鲜

乳
挤

奶
或

收
购

结
束

时
, 奶

罐
等

容
器

内
生

鲜
乳

实
际

温
度

。

8.
降

至
0
-
4
℃

时
间

: 该
批

次
生

鲜
乳

在
奶

罐
等

容
器

内
降

到
0
-
4
℃

时
的

实
际

时
间

, 要
求

同
2
。

9.
经

手
人

签
字

: 该
批

次
生

鲜
乳

制
冷

与
储

存
的

经
手

人
本

人
签

字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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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
鲜

乳
制

冷
与

储
存

记
录

序 号
挤
奶
/
收
购

开
始
时
间

储
存

罐
号

入
罐
温

度
( ℃

)
挤
奶
/
收
购

结
束
时
间

结
束
时
罐
内

生
鲜
乳
数
量

( 千
克
)

结
束
时
罐
内

生
鲜
乳

温
度
( ℃

)
降
至
0
-
4
℃
时
间

经
手
人

签
字

备
注

1
 
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 
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 
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
2
 
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 
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 
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
3
 
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 
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 
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
4
 
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 
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 
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
5
 
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 
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 
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
6
 
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 
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 
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
7
 
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 
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 
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
8
 
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 
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 
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
9
 
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 
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 
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
10
 
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 
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 
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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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
南

省
生

鲜
乳

生
产
/
收

购
记

录

( 生
鲜

乳
销

售
)

 
 
 
 

生
鲜

乳
收

购
站

名
称

:

 
 
 
 

地
 
 
 
 
 
 

址
:

 
 
 
 

生
鲜

乳
收

购
许

可
证

号
:

 
 
 
 

单
位
/
部

门
负

责
人

:
电

话
:

 
 
 
 

使
用

日
期

:
年

月
日

至
年

月
日

河
南
省
农
业
农
村
厅
 
编
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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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
表

说
明

1.
本

表
用

于
记

录
生

鲜
乳

销
售

去
向

, 销
售

的
每

一
批

次
生

鲜
乳

均
要

记
录

, 保
存

二
年

。

2.
销

售
时

间
: 销

售
该

批
次

生
鲜

乳
的

时
间

, 采
用
24

小
时

制
, 精

确
到

分
, 例

如
: 9

月
15

日
17

时

20
分

。 3.
销

售
生

鲜
乳

数
量

: 销
售

的
该

批
次

生
鲜

乳
的

数
量

。

4.
销

售
去

向
: 该

批
次

生
鲜

乳
销

售
的

具
体

购
买

方
, 例

如
: ×
×
×

乳
制

品
企

业
、 或
×
×
×

食
品

厂
、 或
×
×
×

奶
吧

、 或
×
×
×

人
。

5.
装

运
温

度
: 该

批
次

生
鲜

乳
销

售
时

的
实

际
温

度
, 用

摄
氏

度
( ℃

) 表
示

。

6.
承

运
车

牌
号

: 承
运

该
批

次
生

鲜
乳

的
车

辆
的

车
牌

号
。

7.
经

手
人

签
字

: 销
售

该
批

次
生

鲜
乳

经
手

人
本

人
签

字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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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
鲜

乳
销

售
记

录

序
号

销
售
时
间

销
售
生
鲜
乳

数
量
( 千

克
)

销
售
去
向

装
运
温
度
( ℃

)
承
运
车
牌
号

经
手
人

签
字

备
注

1
 
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
2
 
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
3
 
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
4
 
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
5
 
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
6
 
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
7
 
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
8
 
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
9
 
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
10
 
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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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
南

省
生

鲜
乳

生
产
/
收

购
记

录

( 不
合

格
生

鲜
乳

处
理

)

 
 
 
 

生
鲜

乳
收

购
站

名
称

:

 
 
 
 

地
 
 
 
 
 
 

址
:

 
 
 
 

生
鲜

乳
收

购
许

可
证

号
:

 
 
 
 

单
位
/
部

门
负

责
人

:
电

话
:

 
 
 
 

使
用

日
期

:
年

月
日

至
年

月
日

河
南
省
农
业
农
村
厅
 
编
制

—141—



填
表

说
明

1.
本

表
用

于
记

录
不

合
格

生
鲜

乳
的

处
理

信
息

, 每
一

批
次

不
合

格
生

鲜
乳

的
处

理
均

要
填

写
, 保

存

二
年

。 2.
处

理
时

间
: 处

理
该

批
次

不
合

格
生

鲜
乳

的
实

际
时

间
, 采

用
24

小
时

制
, 精

确
到

分
, 例

如
: 9

月

15
日
17

时
20

分
。

3.
不

合
格

生
鲜

乳
数

量
: 该

批
次

不
合

格
生

鲜
乳

的
实

际
数

量
。

4.
不

合
格

原
因

: 该
批

次
不

合
格

生
鲜

乳
的

不
合

格
原

因
。

5.
不

合
格

生
鲜

乳
来

源
: 该

批
次

不
合

格
生

鲜
乳

的
实

际
来

源
, 例

如
: ×
×
×

号
牛

、 或
×
×
×

养
殖

户
。

6.
无

害
化

处
理

方
式

: 该
批

次
不

合
格

生
鲜

乳
的

实
际

处
理

方
式

。

7.
经

手
人

签
字

: 处
理

该
批

次
不

合
格

生
鲜

乳
的

经
手

人
本

人
签

字
。

—241—



不
合

格
生

鲜
乳

处
理

记
录

序
号

处
理
时
间

不
合
格
生
鲜
乳

数
量
( 千

克
)

不
合
格
原
因

不
合
格
生
鲜
乳
来
源

无
害
化
处
理
方
式

经
手
人

签
字

备
注

1
 
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
2
 
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
3
 
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
4
 
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
5
 
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
6
 
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
7
 
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
8
 
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
9
 
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
10
 
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
—341—



河
南

省
生

鲜
乳

生
产
/
收

购
记

录

( 设
施

设
备

清
洗

消
毒

)

 
 
 
 

生
鲜

乳
收

购
站

名
称

:

 
 
 
 

地
 
 
 
 
 
 

址
:

 
 
 
 

生
鲜

乳
收

购
许

可
证

号
:

 
 
 
 

单
位
/
部

门
负

责
人

:
电

话
:

 
 
 
 

使
用

日
期

:
年

月
日

至
年

月
日

河
南
省
农
业
农
村
厅
 
编
制

—441—



填
表

说
明

1.
本

表
用

于
记

录
挤

奶
设

施
、 生

鲜
乳

贮
存

设
施

、 挤
奶

厅
和

周
边

环
境

以
及

生
鲜

乳
运

输
车

辆
的

清

洗
消

毒
情

况
, 每

一
生

产
班

次
的

清
洗

消
毒

均
要

填
写

, 保
存

二
年

。

2.
清

洗
消

毒
时

间
: 该

次
清

洗
消

毒
的

实
际

时
间

, 采
用
24

小
时

制
, 精

确
到

分
, 例

如
: 9

月
15

日
17

时
20

分
。

3.
设

施
设

备
名

称
: 该

次
清

洗
消

毒
的

设
施

设
备

名
称

, 如
果

为
生

鲜
乳

运
输

车
则

填
写

车
牌

号
。

4.
清

洗
消

毒
药

品
: 该

次
清

洗
消

毒
所

用
消

毒
药

品
的

通
用

名
称

、 生
产

厂
家

全
称

、 批
准

文
号

、 生
产

日
期

。 5.
清

洗
消

毒
方

式
: 填

写
本

次
消

毒
所

用
方

式
, 如

喷
洒

、 熏
蒸

、 浸
泡

、 冲
洗

等
。

6.
负

责
人

签
字

: 清
洗

消
毒

后
, 清

洗
消

毒
工

作
人

员
签

字
。

—541—



设
施

设
备

清
洗

消
毒

记
录

序 号
清
洗
消
毒
时
间

设
施
设
备
名
称

清
洗
消
毒
药
品

名
称

生
产
厂
家

批
准
文
号

生
产
日
期

清
洗
消
毒

方
式

负
责
人

签
字

备
注

1
 
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
2
 
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
3
 
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
4
 
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
5
 
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
6
 
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
7
 
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
8
 
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
9
 
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
10
 

月
 

日
 

时
 

分

—641—



附
件
8

河
南

省
水

产
养

殖
场

生
产

记
录

 
 
 
 

养
殖

场
名

称
:

 
 
 
 

养
殖

场
地

址
:

 
 
 
 

养
殖

场
面

积
:

 
 
 
 

塘
口

编
号

:

 
 
 
 

塘
口

面
积

:

 
 
 
 

单
位
/
部

门
负

责
人

:
电

话
:

 
 
 
 

塘
口

管
理

:

 
 
 
 

使
用

日
期

:
年

月
日

至
年

月
日

河
南
省
农
业
农
村
厅
 
编
制

—741—



填
表

说
明

1.
各

项
记

录
需

要
专

人
填

写
, 不

得
随

意
更

改
。

2.
水

产
养

殖
生

产
记

录
要

求
养

殖
期

间
每

日
填

写
。

3.
水

温
、 p
H

值
, 以

每
日

上
午

九
点

和
固

定
时

间
实

测
为

准
。

4.
鱼

种
放

养
情

况
记

录
必

须
由

场
长

和
技

术
负

责
人

签
字

, 养
殖

用
药

记
录

必
须

由
病

害
防

治
员

签
字

。

5.
此

记
录

本
须

保
存

至
本

批
鱼

出
售

后
2

年
, 以

备
水

产
管

理
部

门
检

查
。

6.
对

本
记

录
本

的
建

议
和

意
见

可
咨

询
河

南
省

农
业

农
村

厅
水

产
局

, 电
话

: 0
37
1
-
65
91
86
75

。

—841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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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
种

放
养

情
况

记
录

日
期

种
类

规
格

数
量

重
量

苗
种
来
源

是
否
经
过

检
疫

检
疫
证
编
号

消
毒
用
药
物

及
剂
量

其
他
措
施

负
责
人

—151—



饲
料

和
饲

料
添

加
剂

购
进

情
况

记
录

购
进
日
期

产
品
名
称

生
产
厂
家

批
准
文
号
或

生
产
许
可
证
号

生
产
日
期

饲
料
中
含
药
物

添
加
剂
的
名
称

及
含
量

单
位

数
量

购
货
地
点

购
货
人

—251—



水
产

养
殖

生
产

记
录

日
期

天
气

气
温

水
温

透
明
度

溶
解
氧

p
H

值
氨
氮

投
饲
量

增
氧
机
使
用
情
况

备
注

—351—



水
产

养
殖

用
药

购
进

记
录

购
进
日
期

药
品
通
用
名
称

生
产
厂
家

批
准
文
号
或

生
产
许
可
证
号

生
产
批
号

规
格

( 含
量
)

包
装
规
格

数
量

有
效
期
至

购
货
地
点

购
货
人

—451—



水
产

养
殖

用
药

记
录

开
始
用
药
日
期

塘
( 池

) 号
药
品

通
用
名
称

生
产
厂
家

生
产
批
号

兽
药
G
M
P

合
格
证
编
号

药
品
主
要
成
分

停
止
用
药
日
期

病
( 虫
) 害

发
生

情
况

主
要

症
状

处
方

处
方

人
:

施
药

人
员
:

病
害

防
治

员
:

—551—



水
产

养
殖

清
塘

( 消
毒

) 记
录

起
止
日
期

清
塘

方
式
方
法

池
塘
消
毒

方
式

消
毒
剂

通
用
名
称

消
毒
剂

使
用
量

是
否
降
解
残
毒

( 若
是
请
填
写
所
用

物
质
名
称
及
用
量
)

是
否
进
行

生
物
降
解
、 净

化
( 若

是
请
填
写
所
用

物
质
名
称
及
用
量
)

是
否
使
用

微
生
物
制
剂

( 若
是
请
填
写
所
用

物
质
名
称
及
用
量
)

负
责
人

—651—



水
产

品
销

售
记

录

日
期

产
品
名
称

规
格

( 克
或
厘
米
)

重
量
( 千

克
)

食
用
农
产
品

合
格
证
编
号

销
售
去
向
( 市

场
、

单
位
或
个
人
名
称
)

购
买
方
联
系
人

及
电
话

经
手
人

注
: 产

品
销

售
要

主
动

出
具

食
用

农
产

品
承

诺
达

标
合

格
证
。

—751—



病
死

水
生

动
物

无
害

化
处

理
记

录

死
亡
日
期

品
种

数
量

处
理
原
因

处
理
方
式
方
法

处
理
日
期

经
手
人

监
督
人

注
: 1.

数
量
: 填

写
同

批
次

处
理

的
病

死
水

产
品

的
总

重
量
, 单

位
为
k g
;

2.
处

理
原

因
: 填

写
实

施
无

害
化

处
理

的
原

因
;

3.
处

理
方

式
方

法
: 填

写
规

定
的

无
害

化
处

理
具

体
方

法
;

4.
经

手
人
: 指

负
责

实
施

无
害

化
处

理
的

人
。

—851—



附
件
9

河
南

省
限

用
( 部

分
范

围
禁

止
使

用
) 农

药
经

营
门

店
销

货
台

账

 
 
 
 

单
位

名
称

:

 
 
 
 

地
 

址
:

市
县

乡
( 镇

/
街

道
)

村
( 社

区
)

 
 
 
 

单
位
/
部

门
负

责
人

:
电

话
:

 
 
 
 

使
用

日
期

:
年

月
日

至
年

月
日

河
南
省
农
业
农
村
厅
 
编
制

—951—



限
用

( 部
分

范
围

禁
止

使
用

) 农
药

经
营

门
店

销
货

台
账

日
期

通
用

名
称

登
记

证
号

批
准

文
号

生
产
日
期

及
保
质
期

有
效
成
分

及
含
量

剂
型

规
格

生
产

企
业

施
用

作
物

防
治

对
象

处
方

编
号

销
售

数
量

购
买
人
/

身
份
证
号
码

地
址
及

联
系
电
话

—061—



县(市/区)植保处方笺
处方编号:No.

购买者单位
或姓名

地址

电话

身份证号:

作物名称
病虫草害

发生面积(亩)

主要症状
(为害)表现

判断病虫草害种类(名称)

用药建议
(用量、用法)

购药品种
(名称)及数量

注意事项

(注:本处方笺为推荐性自愿采用。处方编号以年月日+当天开具处方流水进行编号,
如“20230925001”;凡购买禁止(停止)使用或部分范围禁止使用的农药,必须登记购买
者身份证号。)

处方人签字(盖章):

农药经营门店名称: 地址: 联系方式:

—161—



  

抄送: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司,省政府食品安全委办公室。

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23年12月29日印发


